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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云南省森林资源经营管理，优化森林经营决策机制，2019年印发实施《云南省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操作细则》以来。指导各地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保障森林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安全、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基础性作用，为全省林业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前，森林经营工作面临新形势、新要求。国家出台《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持续深化林木采伐“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旨在激发林业经营主体活力，释放森林资源潜力，对森林经营方案的编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已成为提升森林质量、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举措，亟需通过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将森林可持续经营理念贯穿森林培育、利用、保护全过程，推动森林资源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
云南省作为林业资源大省，依托丰富的森林生态资源，将林下经济等特色产业作为森林经营的主推模式，既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路径，也是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林农增收的关键抓手。原细则在应对林下经济规模化发展、多业态融合经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新场景时，适应性不足，难以完全满足当前全省森林经营多元化、精细化、高效化的实践需求。​
为主动衔接国家政策导向，顺应森林可持续经营发展趋势，契合云南省林业产业发展实际，切实提升森林经营方案的科学性、针对性与可操作性，更好地服务于全省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生态安全屏障巩固、林业产业提质增效的总体目标，亟需修订《云南省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操作细则》。修订后的细则将进一步明确森林经营方案编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核心内容，强化政策衔接性、实践指导性与地方特色性，为“十五五”云南省森林经营工作提供更科学、更高效的制度遵循，助力乡村振兴和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细则由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编制。

本细则具体由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负责起草。

本细则主要起草人员：魏雪峰、杨启运、张以棚、余涛、宋永全、解恒泽、林工茗、潘雨、李章贵、海路瑶、杜宇航、张天泽、张林艳、程静、尹玉、杨致远、孔繁林、赵锴、尹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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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适用范围和编制依据
一、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指导我省所有森林经营单位的森林经营方案编制、实施与管理。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6424—2010 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
GB/T 15781—2015 森林抚育规程

GB/T 15163—2018 封山（沙）育林技术规程

GB/T 38582—2020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

GB/T 15776—2023 造林技术规程
GB/T 44351—2024 退化林修复技术规程
GB/T 45088—2024 林木采伐技术规程
LY/T 1607—2024 造林作业设计规程

LY/T 1821—2009 林业地图图式

LY/T 2007—2012 森林经营方案编制与实施规范
LY/T 2008—2012 简明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技术规程
LY/T 1690—2017 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

LY/T 2832—2017 生态公益林多功能经营指南
《国家级公益林管理办法》（林资发〔2017〕34号）

《林木种苗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林规发〔2019〕19号）

《国有林场管理办法》（林场规〔2021〕6号）
《国有林场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指南》（场改函〔2023〕31号）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号）
《云南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操作细则》（2013年修订）

《云南省森林经营规划（2017—2050年）》（云林造林〔2018〕4号）

《云南省公益林管理办法》（云林规〔2019〕2号）

《云南省国有林场管理办法》（云林规〔2020〕1号）

《云南省关于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的指导意见》（云林办发〔2023〕19号）

《云南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云发〔2024〕11号）
《云南省林木采伐技术规程》（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2025年11月）
第二条  目的和任务
一、目的
通过编制和实施森林经营方案，建立以森林经营方案为基础的管理制度，规范森林经营主体的森林资源培育和经营行为，提高其森林经营水平；优化森林资源结构，提高林地生产力与林地利用率；维护森林生态系统稳定，保护生物多样性，提高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提高森林经营主体的经济效益，改善林区社会经济状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任务
（一）开展森林资源补充调查，更新森林资源基础数据，分析评价森林资源现状和特点，评估经营管理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二）确定森林经营方针、经营目标和主要经营指标；
（三）落实森林经营区划与经营组织；

（四）规划森林培育、保护和利用等任务；

（五）做好与森林经营活动有关的基础设施能力建设和维护规划，因地制宜进行多种经营；

（六）森林经营成本、投资估算和效益分析；

（七）提出切实可行的森林经营方案实施保障措施。
第三条  编案原则
一、坚持集约经营、保护优先，严守生态红线；

二、坚持所有者、经营者和管理者责、权、利相统一；

三、坚持分区施策、分类管理，与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相衔接；

四、坚持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五、坚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统筹规划；
六、坚持以培育健康、稳定、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为目标，适度发展非木质特色产业；
七、坚持前瞻性、科学性、先进性，强化与当地林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等相关规划的衔接。

第四条  森林经营方案经理期
一、森林经营方案经理期一般为10年；以工业原料林为主要经营对象的可为5年。

二、简明森林经营方案的经理期一般为5年，5年内没有森林采伐、抚育改造和造林更新等经营活动的经营主体，经理期宜延长到10年。

第五条  编案主体
从事森林经营管理，范围明确、产权明晰，有一定经营规模和相对稳定的经营期限，能自主决策和实施森林经营的单位或组织为森林经营方案编制单位。依据其性质、规模等因素分为以下三类：

一类：国有林经营管理单位，包括国有林业局、国有林（农）场、国有森林经营公司（单位）等。
二类：经营规模或多家经营主体联合达到500公顷以上的集体林组织和非公有制经营主体。

三类：经营规模500公顷以下的集体林组织和非公有制经营主体。
第六条  编案类别与要求
一、编制类别
森林经营方案根据森林经营主体性质的差异，分为森林经营方案、简明森林经营方案和森林经营简表。
一类经营单位，应依据有关规定组织编制森林经营方案。
二类经营单位，可在当地林草主管部门指导下组织编制森林经营方案或简明森林经营方案。

三类经营单位，可在当地林草主管部门指导下组织编制简明森林经营方案或森林经营简表。
二、编制要求

（一）森林经营方案

1.编制内容

一般包括：基本情况、森林资源分析与经营评价、森林经营方针和目标、森林经营区划与经营组织、森林培育规划设计、森林采伐规划设计、非木质资源经营与森林景观利用规划、森林健康与保护规划、基础设施与经营能力建设规划、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方案实施的保障措施等。

2.编制深度

森林经营方案深度可根据编案单位类型、生产条件和经营管理水平等因素具体确定，一般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以森林经营类型为基本的规划设计单元；

②森林经营类型和森林作业法明确到小班；

③造林、抚育间伐、低效林改造、采伐更新等规划任务分解到年度，经理期前3年应将各项任务落实到小班；

④森林健康维护、多资源经营、森林经营基础设施等内容一般只进行宏观规划，任务分解到前、后期。

（二）简明森林经营方案

1.编制内容

根据编案单位性质和需要选择编案内容，一般包括：基本情况、森林经营目标、森林经营类型、森林培育、森林采伐、非木质资源培育、森林保护、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等。

2.编制深度

简明森林经营方案深度一般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以森林经营类型为基本的规划设计单元，森林经营活动较频繁地区或经营范围不超过30个经营小班的编案单位宜以小班为基本的规划设计单元；

②立地类型、森林经营类型明确到小班；

③造林、抚育间伐、低效林改造、采伐更新、林下种植等森林经营规划任务落实到小班，并分别措施类型进行作业时间排序；

④森林保护、生态保护等其它内容只进行宏观规划。

（三）森林经营简表
编制内容应包含森林资源现状、更新造林规划设计、森林采伐规划设计等，主要内容参照D2.XX县XX镇XX村森林经营简表。
第七条  编案程序
一、编案准备：包括组织准备、基础资料收集、相关补充调查、确定技术经济指标、编写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

二、系统评价：总结以往森林经营情况，对本经理期的经营环境、森林资源现状、经营需求趋势和经营管理要求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重点包括森林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其动态变化，森林生态系统、森林健康、生物多样性、森林提供木质和非木质产品的能力等，明确经营目标、重点经营内容、编案深度与广度，以及森林经营方案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经营决策：在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分别不同侧重点提出备选方案，对每个备选方案进行投入产出分析、生态与社会影响评估，选出最佳方案。

四、公众参与：广泛征求经营单位、管理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以适当调整后的最佳方案作为规划设计的依据。

五、规划设计：在最佳方案控制下，进行各项森林经营规划设计，编写方案文本。

六、评审修改：按照森林经营方案管理的相关要求进行成果送审，并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定稿。

第八条  编案资质规定

森林经营方案编制资质不做要求，但要充分发挥林业调查设计单位在森林经营中的作用，将其作为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成效监测和评价考核的主体力量，以保障方案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第九条  成果审批
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成果包括方案文本、相关图表和数据库等。编制成果经承担单位签署意见后，由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组织论证和审批。

（一）一类单位编制的森林经营方案，由省林业和草原局组织审查、批准；

（二）二类单位编制的森林经营方案或简明森林经营方案，由州（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组织审查、批准，并报省林业和草原局；

（三）三类单位编制的简明森林经营方案或森林经营简表，由县（市、区）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组织审查、批准，并报州、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四）省林业和草原局成立森林经营专家库，支持和指导各级森林经营方案审查工作。

第二章  编案工作准备

第十条  资料收集
开始编制森林经营方案之前，要收集以下基础资料：

一、自然地理：主要包括行政区划、地形地貌、土壤、水文、气候和生物资源等相关资料。
二、森林资源：主要包括规划设计调查成果数据、最新的林草生态综合监测等森林资源数据以及补充调查数据、作业设计调查数据等。
三、林草产业：与森林经营密切相关的森林旅游、林下经济、储备林等绿色产业发展状况数据。

四、森林经营：上一经理期或前五年造林、森林抚育、采伐等各类任务实施完成数据、森林经营的生产成本、产品加工销售和税费数据，主要经营技术和模式、林道等森林经营基础设施和装备等。
五、专项调查：主要包括土壤、野生动物、野生植物、湿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等专项调查成果。

六、方案和规划：主要包括各级森林经营规划、历次森林经营方案、林业发展规划、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森林经营单位规划、与森林经营相关的项目可研和方案等。
七、经营数表：主要包括树种特征、立地类型、地位指数、林分密度控制、生长过程、材积、生长率、出材率等相关林业基础数表和模型。
八、政策法规及技术标准：主要包括森林经营、林木采伐、森林保护等相关文件及技术标准、规程、规范等。
九、资金投入：主要包括上经理期或前五年国家和地方各类资金投入数据。

第十一条  森林资源数据要求

各县（市、区）编案单位的资源数据，要以最新森林资源监测数据为基础，进行补充调查，数据更新后方可用于编案。

第十二条  补充调查
根据资料收集情况和资源数据现状，视需要开展以下补充调查：

一、资源数据更新调查

编制经营方案应使用翔实、准确、时效性强，并经主管部门认可的森林资源数据，包括及时更新的森林资源档案、专业技术档案等。

根据编案需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完善和修订相关数据。森林资源补充调查重点包括：

1.上次调查后进行营造林（含封山育林）、抚育、采伐更新作业的小班森林资源现状；

2.上次调查后发生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其他灾害及人为破坏小班的森林资源受灾情况；

3.需要调整森林类别、林种的小班资源状况；

4.本经理期需要采伐更新、改造的小班资源状况，特别是要调查现有的近、成、过熟林小班，以及近5年计划进行抚育间伐和林分改造的小班。

二、非木质资源调查

（一）经济林调查

重点补充调查近年来的结实率、产量、成熟期、品质、规格、保鲜与加工贮藏技术、市场需求、当地加工能力等。

（二）种质资源调查

重点补充调查主要优良树种的数量、分布，以及近年来的结实状况、种子质量、销售或利用状况。

（三）林下资源调查

重点调查经理期内有开发利用价值的药用、食用、工业用等林下生物资源，包括：资源种类、分布、数量、培育和利用状况、市场需求、经济价值、开发条件等。

（四）景观资源调查

重点调查经理期内有开发利用价值的森林景观、林区景点的分布、范围、开发条件、保护状况，及当地森林游憩的市场需求、利用方式、配套条件等。

（五）“三剩资源”调查
“三剩资源”（采伐剩余物、加工剩余物与废弃木材）的数量、收集率、现有利用程度和开发利用方向。

三、生态状况调查

（一）生物多样性调查

重点调查具有全国、区域保护价值或当地特有的植被、野生植物及原生地、野生动物及栖息地的范围、数量、分布状况、生长状况、保护条件、干扰因素、受威胁程度等。

（二）水资源与湿地资源

1.不同森林汇水区的面积、水量与水质变化；

2.饮用水源地位置、面积、植被状况、保护状况等；

3.经营区域内的湿地类型、面积、分布、保护状况、受威胁因素与状况、开发利用程度等。

（三）水土流失与地质灾害调查

1.补充调查经营区域水土流失的成因、面积、程度、分布状况、植被状况，以及前期生态治理成效；

2.补充调查经营区域塌方、泥石流、滑坡等山洪地质灾害的成因、分布点、程度，以及前期治理成效。

四、森林经营管理调查

（一）经营条件调查

重点调查和了解经营区域或经营影响区域的自然、社会与经济条件、交通条件，包括：降水、气温、气象灾害；土地资源与利用现状；人口、劳动力情况；木材及林产品加工业发展与产业结构等。

（二）经营情况调查

重点调查和了解编案单位在上经理期的造林更新、抚育间伐、林分改造和森林采伐等森林经营活动的技术、措施、任务完成情况和效果；森林旅游、生物多样性保护、林区多资源利用等多目标经营效果；林产品与加工产品种类、产量、产值、生产成本、税费和市场销售情况；以及林业生产建设投资情况等。

（三）森林保护调查

重点调查和了解经营区域或周边影响区域近年来林火、林业有害生物、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等发生、发展状况；成灾原因，受灾面积、分布与程度；灾害治理措施与成效；森林保护能力等。

（四）经营需求调查

调查和了解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编案区域森林经营的要求，对林产品和森林公益性服务功能的要求。

（五）经营能力调查

调查编案单位的职工队伍状况，包括数量、技能和文化素质状况；调查了解与森林经营、保护和利用等有关的生产性基础设施与设备的数量、质量、分布和使用情况等。

（六）主要利益相关者调查

调查了解森林经营方案实施活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具体想法、要求和建设性意见。

第三章  森林资源分析与经营评价
第十三条  森林资源分析

一、林地资源

分析利用现状、林地保护等级及保护状况，以及林地质量状况、分布、结构及地力维持状况等。

二、森林数量

分析不同森林类型的面积、蓄积、分布等。

三、森林质量

分析森林的单位面积蓄积量、生长率，以及平均郁闭度、胸径、株数及分布状况等。

四、森林结构
分析森林资源的类别、林种、起源、树种、年龄、权属等结构特征。

五、生物多样性状况
主要包括生物物种丰富程度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及种群状况，乡土树种和引进树种利用状况等。
六、森林健康状况
主要包括森林健康等级、自然度、林业有害生物、森林火灾和其他森林灾害、森林退化面积与程度等。
第十四条  森林经营分析
一、森林经营条件分析

根据气候、地貌、土壤、水文、植被、自然灾害等自然条件，人口、土地利用、产业发展、林道等基础设施、相关政策等社会经济条件，森林经营技术研究、相关科研成果转化和推广等技术条件，参照LY/T 1955—2022中的林地质量等级评价方法，分析森林经营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

二、森林经营需求分析

以经济社会发展预期为基础、按照县级森林经营规划的任务，结合历年森林资源经营情况，分析经营期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生态建设对森林生态保护调节、生态文化服务、生态系统支持和林产品供给四大功能的需求。

第十五条  森林经营评价
一、森林经营生态影响评价
以多功能森林经营理论为指导，对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结构、健康状况、生物多样性、适应性、演替规律及经营成效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确认森林经营活动对区域生态健康与安全、生物多样性保育、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等方面的直接或间接的、现实或潜在的影响。

二、森林经营社会影响评价
通过专家咨询、社会调查与访问、资料查阅等方法，对森林经营活动为社会提供的林产品、生态环境支持、维护社区权益、兴林富民、创业创新等方面发挥的优势、潜力和问题进行评价。
三、森林经营能力评价
对编案单位的经营管理能力、管理制度、政策措施、经营技术、人才队伍和森林经营基础设施作出客观评价，总结森林资源的特点、森林经营的特色、分析存在的经营问题及原因，提出森林经营规划应解决的重大问题、措施与建议。
第四章  森林经营方针与目标

第十六条  森林经营方针的确定
经营方针是编案单位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的长期行动指南，可以根据每个经理期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经营方针应具有针对性、方向性和简明性，统筹好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经营主体与社区利益，协调好森林多功能与森林经营多目标的关系，充分发挥森林资源的生态、经济、社会等多种效益。
第十七条  森林经营目标的确定
森林经营方案应当明确提出经营期内要实现的经营目标。经营目标应在森林经营方针指导下，根据上一期森林经营方案实施情况、森林经营需求分析和现有森林资源状况、林地生产潜力、森林经营能力和当地经济社会情况等综合确定。

森林经营目标应当作为当地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国家、区域多功能森林经营标准和指标体系相衔接，应包括森林功能目标、产品目标、效益目标、结构目标等，应依据充分、直观明确、切实可行、便于评估。

方案规划期为10年的，可以将经营目标分为前期（前3年）、后期（后7年）。方案规划期为5年的，经营目标不分期。

编案单位经理期内主要目标和指标可参考表4-1。

森林经营目标指标表（参考）
表4-1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现状
	前期
	后期
	指标属性

	
	
	
	
	（前3年）
	（后7年）
	

	1
	经营面积
	hm2
	
	
	
	预期性指标

	2
	林地保有量
	hm2
	
	
	
	预期性指标

	3
	森林保有量
	hm2
	
	
	
	预期性指标

	4
	森林蓄积量
	万m3
	
	
	
	约束性指标

	5
	乔木林单位蓄积量
	m3/hm2
	
	
	
	预期性指标

	6
	森林碳储量
	tC
	
	
	
	预期性指标

	7
	公益林面积
	hm2
	
	
	
	预期性指标

	8
	混交林占林分比
	％
	
	
	
	预期性指标

	9
	天然林占林分比
	％
	
	
	
	预期性指标

	10
	幼∶中∶近∶成∶过面积比例
	%
	
	
	
	预期性指标

	11
	大径材和珍贵用材林在林分中的比例
	％
	
	
	
	预期性指标

	12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保护率
	％
	
	
	
	约束性指标

	13
	林区道路密度
	m/hm2
	
	
	
	预期性指标

	14
	林业总产值
	万元
	
	
	
	预期性指标


注：根据编案单位实际情况可增加一些预期性指标。不同类型编案单位具体指标可结合实际增减，体现编案单位特点及特色。

第五章  森林经营区划与经营组织

第十八条  森林经营分区
一、森林经营分区原则
森林经营区是在森林资源管理与经营活动中，基于森林的资源状况、自然条件、经营目标及权属等因素，将森林划分为具有相对独立经营管理条件和特定经营方向的区域。森林经营分区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保持与县级森林经营分区相衔接；

（二）区位特征、功能需求与经营方式相协调；

（三）地域分布相对集中连片；
（四）统筹森林经营现状与未来发展；
（五）与其他规划、工程衔接协调。
二、森林经营分区具体要求
（一）经营区区划

在云南省森林经营亚区控制下，考虑地域的功能需求、森林资源现状及与相关规划的衔接，分析立地条件和未来的发展方向，采用异区异指标的主导因素法，将经营范围区划为若干个经营区。区划指标宜包括生态区位、经营目标、林地质量，以及能反映区域特征的其他指标，如地质地貌、植被等。
（二）森林经营区命名

采用“地理位置+地貌特征+经营目标（未来经营方向）+经营区”的格式命名，超过一个经营目标，无法从地域上明确区分的可以按2个主要经营目标，按目标重要性大小排序。如，“西部山地水土保持兼大径材培育林经营区”、“中部山地大径材培育兼水源涵养林经营区”、“南部丘陵短周期纸浆材集约培育林经营区”。

三、森林经营区分析
区划森林经营区后，需对各区的基本情况、突出问题、经营方向、经营策略及经营目标进行重点分析。

（一）基本情况

包括行政范围（土地总面积）、现有林地面积、森林面积、森林蓄积、每公顷乔木林蓄积量、混交林面积比例、森林植被总碳储量、山系、地貌类型、气候、土壤、地带性植被、主要森林类型等。

（二）突出问题

从森林面积增加、林分质量与结构改善、森林生长发育、生态功能状况、森林灾害防控、可利用资源状况、森林经营条件等方面，分别梳理每个经营区存在的问题。

（三）经营方向

围绕促进培育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依据经营区的主导功能需求、森林经营现状和突出问题，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林业发展布局和重大政策实施，提出每个经营区的森林经营方向及其经营重点。

（四）经营策略

根据各经营区的经营方向，针对经营区的区域特征和主要森林类型，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培育的主要树种（或森林类型），以及适宜的森林作业法和主要的经营措施。

（五）经营目标

分前期、后期描绘经营区的经营蓝图，依据经营区的主导功能和森林经营特色，确定若干个能够满足功能需求的主要指标的目标。一般包括森林面积、森林蓄积、每公顷乔木林蓄积量、混交林面积比例、珍贵树种和大径级用材林面积比例、非木质林产品产量、林下经济等指标。

第十九条  森林类型划分

按森林起源，将森林划分为天然林和人工林两类；天然林又划分为原始林、天然过伐林、天然次生林和退化次生林；人工林又划分为近天然人工林、人工混交林、人工阔叶纯林和人工针叶纯林。

一、天然林
1.原始林：由天然原生树种形成，没有明显的人为活动，生态环境保存完好，树种组成和整体生态过程基本没有受到干扰。该类森林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很高的保护价值和科学考察价值，应依法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

2.天然过伐林：由天然原生树种形成，经不合理的过度采伐利用之后残留的林分，其树种构成和生态过程偏离了自然应有的状态，森林结构、功能和动态变化已经超出了森林自身的短期恢复能力。该类森林的林相为异龄复层，上层较稀疏，林下多具有明显的更新层或演替层，主要树种有明显的恢复趋势，自然特征明显，通过天然更新或辅以人工促进措施可逐步恢复到原生状态。主要包括冷杉属、云杉属、铁杉属、龙脑香科、绒毛番龙眼、千果榄仁等针叶、阔叶优势树种。

3.天然次生林：原始林经过高强度采伐、火烧等人为干扰或严重的自然灾害破坏后，大部分原生植被消失，主要依靠自然力由大量萌生林木和部分实生林木形成，其树种组成和结构复杂。该类森林通过人工辅助经营措施促进正向演替，提高林分质量和价值，恢复地带性顶级群落的潜力较大。主要包括松属、油杉属、栎类、栲类等针叶、阔叶优势树种。

4.退化次生林：部分天然次生林受过度的人为或自然干扰，主林层持续退化，天然更新不足，导致原有的演替进程中断或进入生态系统逆向演替，林分质量和利用价值低。该类森林自然恢复过程复杂、漫长，需要采取积极的人工促进经营措施，以扭转逆向演替，逐步恢复森林功能。主要为云南松、思茅松、油杉、栎类、栲类等针叶、阔叶优势树种。

二、人工林
1.近自然经营人工林：起源于人工造林又经过计划性保护和促进天然更新后形成，或者是人工林因长期放弃经营利用，导致大量天然更新林木进入主林层后形成，其结构兼有天然林和人工林成分，主要包括阔叶混交林和针阔混交林。随着我省公益林建设和保护的推进，该类森林数量日益增加，亟待加强抚育经营以提高其质量和稳定性。

2.人工混交林：由2个以上树种组成，起源于人工造林，主要包括人工阔叶混交林、人工针阔混交林和人工针叶混交林。该类森林经过各种优化林分结构、促进发育过程的抚育措施，实施近自然经营，可逐步形成以天然更新林木为主、多功能、近自然度较高的人工混交异龄林。

3.人工阔叶纯林：由单一阔叶树种组成，起源于人工造林，包括由桦木类、桉类等速生阔叶树种构成的人工纯林。大部分阔叶纯林具有较高的生态系统支持和环境维护功能。但速生阔叶树种人工纯林的抗逆性、稳定性较差，易受病虫危害，抗灾御灾能力弱，应通过抚育采伐、冠下补植等多措并举，调整树种结构，增强稳定性。

4.人工针叶纯林：由单一针叶树种组成，起源于人工造林，包括由杉木、思茅松、云南松、华山松等针叶树种组成的人工纯林。速生针叶树种人工林经长期多代连作，土壤退化、生产力下降、抗病虫害能力降低等问题突出，应实施近自然经营，诱导其转化为结构复杂、树种多样的异龄混交林。

森林类型划分

表5-1

	起源
	森林类型
	说明

	天然林
	原始林
	落实全面保护天然林的要求，针对不同类型、不同发育阶段、不同演替进程的天然林，采取更有针对性、更加科学合理的天然林保育措施，将天然林划分为原始林、天然过伐林、天然次生林、退化次生林4类。

	
	天然过伐林
	

	
	天然次生林
	

	
	退化次生林
	

	人工林
	近自然经营人工林
	针对天保、自然保护区等工程实施以来的林分现状（一些人工林划入保护范围），单独划分一类介于天然林与人工林之间的人工林。

	
	人工混交林
	针对人工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差、健康程度低、生态功能脆弱的现状，为精准提升人工林经营水平，培育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人工林，按照近自然程度和树种组成，对人工林进行细分。

	
	人工阔叶纯林
	

	
	人工针叶纯林
	


第二十条  森林经营类型

一、森林经营分类方法
按照《全国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年）和《云南省森林经营规划（2017—2050年）》的森林经营分类，根据森林所处的生态区位、自然条件、主导功能和分类经营的要求，将林地分为严格保育的公益林、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包括生态服务为主导功能的兼用林和林产品生产为主导功能的兼用林）和集约经营的商品林。
（一）严格保育的公益林

主要是指一级国家级公益林，属于林地保护等级一级范围内的国家级公益林，包括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的国家级公益林。这类森林对国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生态保障作用，发挥森林的生态保护调节、生态文化服务或生态系统支持功能等主导功能，应予以特殊保护，突出自然修复和抚育经营，严格控制生产性经营活动。

（二）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

包括生态服务为主导功能的兼用林和林产品生产为主导功能的兼用林。

生态服务为主导功能的兼用林，是除严格保育的公益林以外的公益林，包括江河两岸、边境地区、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二级国家级公益林、省级公益林以及林地保护等级为Ⅲ级的州（市）、县级公益林。分布于生态区位重要、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发挥生态保护调节、生态文化服务或生态系统支持等主导功能，兼顾林产品生产。这类森林应以修复生态环境、构建生态屏障为主要经营目的，严控林地流失，强化森林管护，加强抚育经营，围绕增强森林生态功能开展经营活动。

林产品生产为主导功能的兼用林，包括一般用材林和部分经济林，林地保护等级为Ⅳ级的一般商品林区。分布于水热条件较好区域，以保护和培育珍贵树种、大径级用材林和特色经济林资源，兼顾生态保护调节、生态文化服务或生态系统支持功能。这类森林应以挖掘林地生产潜力，培育高品质、高价值木材，提供优质林产品为主要经营目的，同时要维护森林生态服务功能，围绕森林提质增效开展经营活动。

（三）集约经营的商品林

包括速生丰产用材林、短轮伐期用材林和优势特色经济林等林地保护等级为Ⅲ级的重点商品林区，分布于自然条件优越、立地质量好、地势平缓、交通便利的区域，以培育短周期纸浆材、人造板材以及优势特色经济林果等，保障木（竹）材、木本粮油、木本药材、干鲜果品等林产品供给为主要经营目的。这类森林应充分发挥林地生产潜力，提高林地产出率，同时考虑生态环境约束，开展集约经营活动。

森林经营类型与经营对象、林地保护等级对应关系

表5-2

	森林经营类型
	经营对象
	林地保
护等级
	经营策略

	严格保育的公益林
	一级国家级公益林
	I级
	予以特殊保护，突出自然修复和抚育经营，严控生产性经营活动。

	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
	生态服务为主导功能的兼用林
	二级国家级公益林和地方公益林
	Ⅱ、Ⅲ级
	严控林地流失，强化抚育经营，突出增强生态功能，兼顾林产品生产功能。

	
	林产品生产为主导功能的兼用林
	一般商品林地
	Ⅳ级
	加强抚育经营，培育优质大径级高价值木材等林产品，兼顾生态服务功能。

	集约经营的商品林
	重点商品林地
	Ⅲ级
	开展集约经营，充分发挥林地潜力，提高产出率，同时考虑生态环境约束。


二、森林经营分类的细分和命名
（一）森林经营分类的细分

依据森林主导功能和经营目的，综合考虑森林类型、保护等级和立地条件等因素，在省级森林经营规划的森林经营分类基础上，根据本地实际对县级森林经营分类适当细分。细分后的类别应保持与省级森林经营分类相衔接。

（二）森林经营分类的命名

根据主导功能和经营目的，参照“严格保育的+经营目的”、“集约经营的+经营目的”、“经营目的+为主的兼用林”命名。如：“严格保育的自然保护林”、“集约经营的速生丰产用材林”、“风景和自然保护为主的兼用林”、“水土保持为主的兼用林”、“水源涵养为主的兼用林”。
第二十一条  森林经营措施类型
为了确保在经营期内实施的各种经营措施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针对各经营类型内森林资源结构、功能和林分质量的差异性，根据林分的现有状况、立地条件、经营水平、经营条件对森林经营的措施类型进行组织，根据各类型适用对象情况，对每个小班落实森林经营措施类型。森林经营措施类型主要包括人工造林类型、幼林抚育类型、森林抚育类型、改造培育类型、更新采伐类型、主伐利用类型、其他采伐类型、封禁培育类型和提质增效类型等9种。
一、人工造林（更新）类型

根据该类型经营对象培育目标的不同，对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等其他林地；适宜封山育林、低产（效）林改造的灌木林地；适宜林冠下造林的成、过熟林地；规划用于林业和生态建设的退耕地和其他退出土地进行人工造林。

根据该类型经营对象培育目标的不同，对疏林地、灌木林地、迹地以及其他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土地进行人工造林（更新）。
二、幼林抚育类型

幼林抚育是为提高造林的成活率和保存率，促进幼树生长和加速幼林郁闭而在幼林时期采取的各种技术措施。根据该类型经营对象培育目标的不同，对象主要是未成林造林地。设计内容主要有抚育的方法、次数、年限、是否施肥和实行林地间作绿肥、药材及农作物。目的是促进林分尽快郁闭成林。

三、森林抚育类型

根据该类型经营对象培育目标的不同，对郁闭度大的商品林以及防护林中不易破坏兼可生产用材的防护林进行抚育间伐。经营措施有用材林透光伐、生长伐、疏伐，防护林透光伐、定株疏伐、生态疏伐、卫生伐等。

四、改造培育类型

根据该类型经营对象培育目标的不同，对生产力低下，自然灾害严重的低产林或低效林，目的树种数量不足的低产林或低效林，遭受自然灾害或发生林业有害生物灾害，受害死亡木(含濒死木)株数占比20%以上的人工林或防护林带和因经营措施不当或森林抚育不及时，林龄已到成熟林阶段但较大径级以上林木株数占比仍未达到主伐或更新采伐条件，林分密度过大、林下植被覆盖度低于20%，土壤肥力和水土保持功能明显下降的人工单层纯林特别是人工针叶树种纯林进行改造。

五、更新采伐类型

根据培育目标的不同，对上层林木郁闭度大，伐前更新中等以下，主要树种平均年龄达到更新采伐年龄的同龄林，或大径木蓄积比达到70%～80%的异龄林进行择伐，择伐后郁闭度不低于0.5，择伐间隔期一般不低于1个龄级期。对于达到更新采伐年龄的二级国家级和地方人工公益林可以进行带状或块状皆伐，对需要皆伐更新的人工林，坡度25°及以下时一次连片更新面积不得大于10hm2，坡度26～35°时连续面积不得大于5hm2，坡度36°以上或土层特别瘠薄容易导致严重水土流失的地段不得进行皆伐更新。
六、主伐利用类型

根据该类型组经营对象培育目标的不同，对人工用材林成、过熟林的采伐利用。

七、其他采伐类型

根据该类型组经营对象培育目标的不同，对兼用经济林、木质能源林（能源林）、疏林地、散生木等进行采伐。

八、封禁培育类型

根据该类型组经营对象培育目标的不同，对生态公益林中的天然林或不达抚育标准的人工林以及灌木林地等林分实行封山育林、封山和封禁管护三个经营类型措施，保持生态自然恢复自我完善。

九、提质增效类型

根据该类型组经营对象，培育目标的不同，对经济林实施必要的经营措施，提高经济林产量、品质和经济效益。
第二十二条 森林作业法类型
森林作业法是从森林建群到实现培育目标全过程所采取的各种技术措施的有序组织，包括造林、森林抚育、主伐和更新等。根据森林经营区域特点、森林类型、主导功能、目的树种或树种组成特征等，从省级经营规划设计的森林作业法中，直接选取适宜森林经营区域的作业法并进行细化，或者适当增补满足本地经营特色要求的作业法，构建森林经营区域森林作业法体系。
一、森林作业法（一级作业法）
针对不同森林类型和森林经营类型，按照经营对象和作业强度由高到低的顺序，以主导的森林采伐利用方式命名，将乔木林作业法划分为以下7种：
一般皆伐作业法、镶嵌式皆伐作业法、带状渐伐作业法、伞状渐伐作业法、群团状择伐作业法、单株择伐作业法、保护经营作业法等7个大的功能性森林作业法类型。
森林作业法

	序号
	森林作业法
	适用范围

	1
	一般皆伐作业法
	适用于集约经营的商品林，农业耕作的工业人工林，短轮伐期矮林（如桉树多代萌发）、部分速生丰产林。

	2
	镶嵌式皆伐作业法
	适用于地势平坦、立地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以林产品生产为主导功能的兼用林；也适用于低山丘陵地区速生树种人工商品林。

	3
	带状渐伐作业法
	适用于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集约经营的人工纯林。

	4
	伞状渐伐作业法
	适用于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特别是天然更新能力好的速生阔叶树种多功能兼用林。

	5
	群团状择伐作业法
	适用于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集约经营的人工混交林。

	6
	单株木择伐作业法
	适用于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集约经营的人工林。

	7
	保护经营作业法
	主要适用于严格保育的公益林。


二、森林类型作业法（二级作业法）
二级作业法又称为“森林类型作业法”，是在上一级森林作业法框架内，根据本地区的自然特点﹑森林植被类型、目的树种或树种组合特征等具体情况的经营细化设计技术。
森林类型作业法名称：采用“森林类型-主导功能作业法”的格式命名，如“云南松-栎类针阔混交林择伐作业法”、“湿地松-大叶栎人工林皆伐作业法”等；根据需要也可加入森林主导功能说明，如“滇油杉-栓皮栎水源涵养林目标树单株择伐作业法”。

云南省森林类型作业法体系是在森林作业法基础上，结合云南区域特点、森林类型、主导功能及目的树种（或树种组）特征优化而来。该体系遵循近自然森林全周期作业设计原则，以森林起源和优势树种（组）分类为依据，在一级森林作业法框架下细化设计，形成33种二级森林作业法。
云南省主要森林类型作业法

	森林类型
	序号
	作业法名称

	人工针叶纯林
	1
	云南松人工林一般皆伐作业法

	
	2
	云南松人工林单株木择伐作业法

	
	3
	思茅松人工林一般皆伐作业法

	
	4
	思茅松人工林单株木择伐作业法

	
	5
	华山松人工林一般皆伐作业法

	
	6
	华山松人工林单株木择伐作业法

	
	7
	杉木人工林一般皆伐作业法

	
	8
	杉木人工林单株木择伐作业法

	
	9
	柏类人工林单株木择伐作业法

	人工针阔混交林
	10
	华山松－阔叶人工混交林群团状择伐作业法

	
	11
	杉木－阔叶人工混交林群团状择伐作业法

	
	12
	思茅松－阔叶人工混交林群团状择伐作业法

	
	13
	云南松－阔叶人工混交林群团状择伐作业法

	人工阔叶纯林
	14
	桦木类人工纯林渐伐作业法

	
	15
	桦木类人工纯林择伐作业法

	
	16
	桤木类人工纯林渐伐作业法

	
	17
	桤木类人工纯林择伐作业法

	
	18
	桉类人工纯林（速生桉）皆伐作业法

	
	19
	桉类人工纯林（中生桉）皆伐作业法

	
	20
	栎（栲）类人工纯林择伐作业法

	
	21
	红木类阔叶人工林择伐作业法

	原始林
	22
	天然原始林保护经营作业法

	天然次生林
	23
	天然过伐林择伐作业法

	
	24
	天然阔叶次生林保护经营作业法

	
	25
	天然阔叶次生林渐伐作业法

	
	26
	天然阔叶次生林择伐作业法

	
	27
	天然针叶次生林保护经营作业法

	
	28
	天然针叶次生林渐伐作业法

	
	29
	天然针叶次生林择伐作业法

	人工竹林
	30
	丛生竹林作业法

	人工经济林
	31
	核桃乔木经济林作业法

	其他
	32
	桉树退化林修复作业法

	
	33
	栎类矮林转化经营作业法


三、森林经营类型作业法（三级作业法）
三级作业法是将二级森林类型作业法落实到具体小班或林分的技术框架设计，根据具体林分的经营目标、立地条件、当前状态等进一步细化规定该小班(林分)从当前状态到培育目标的抚育经营、采伐利用、林分更新等作业内容。

森林类型作业法名称：需根据具体小班条件和适用的二级森林类型作业法做出匹配决策，尽可能用标准化的措施描述，细化为具体的本经营期林分经营计划。一般采用：“森林起源+树种（树种组）+林种或二级林种+一级作业法名称”，如：“人工云南松大径材一般皆伐作业法”、“人工云南松林用材林兼防护林单株木择伐作业法”、“人工思茅松大中径材兼水土保持镶嵌式皆伐作业法”、“人工杉木中小径材一般皆伐作业法”等。
森林作业法与森林类型、森林经营类型分类关系表

	森林类型
	森林经营类型
	森林作业法（一级作业法）

	
	
	一般皆伐作业法
	镶嵌式皆伐作业法
	带状渐伐作业法
	伞状渐伐作业法
	群团状择伐作业法
	单株木择伐作业法
	保护经营作业法

	天然林
	原始林
	严格保育的公益林
	
	
	
	
	
	
	√

	
	天然过伐林
	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
	
	
	
	
	√
	√
	

	
	天然次生林
	严格保育的公益林
	
	
	
	
	
	
	√

	
	
	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
	
	
	
	√
	√
	√
	

	
	退化次生林
	严格保育的公益林
	
	
	
	
	
	
	√

	
	
	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
	
	
	
	
	√
	√
	

	人工林
	近天然人工林
	严格保育的公益林
	
	
	
	
	
	
	√

	
	
	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
	
	
	
	
	√
	√
	

	
	人工混交林
	严格保育的公益林
	
	
	
	
	
	
	√

	
	
	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
	
	√
	
	√
	√
	√
	

	
	
	集约经营的商品林
	√
	√
	
	
	√
	√
	

	
	人工阔叶纯林
	严格保育的公益林
	
	
	
	
	
	
	√

	
	
	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
	
	
	√
	√
	√
	√
	

	
	
	集约经营的商品林
	√
	√
	√
	
	
	√
	

	
	人工针叶纯林
	严格保育的公益林
	
	
	
	
	
	
	√

	
	
	多功能经营的兼用林
	
	
	√
	
	
	√
	

	
	
	集约经营的商品林
	√
	
	√
	
	
	√
	


第二十三条  森林经营模式
纳入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的单位需要在森林经营方案明确森林经营模式，经营模式设计是按各类森林生长发育阶段或经营过程，设计各阶段森林经营主要措施，明确具体技术要求。采用区域经营法和类型经营法时，分别按区域或经营类型设计经营模式；采用小班经营法时，以小班为单元设计经营模式。
（一）森林经营模式命名
名称应简洁，包括森林类型、经营目标和技术特点（经营技术体系）。
森林类型（起源）+优势树种+经营目标（区分公益林和商品林）+经营方式（或特色技术如目标树单株经营、结构化经营等、近自然经营）。如“人工杉木林大径材经营模式”、“人工常绿阔叶混交林结构化经营模式”、“人工杉木林大径材复层林择伐经营模式”、“沟谷低质天然次生林林竹复合经营模式”、“天然次生林多目标近自然经营模式”等。
（二）技术要求
1、模式名称

名称应简洁，包括森林类型、经营目标和技术特点（经营技术体系）。
2、适用对象

说明该模式适用的林分类型及特征（包括起源、树种组成、森林类别、密度、天然更新情况）、立地条件等。
3、经营目标

说明该模式的主要经营目标，比如大径材、中小径材、景观、防护、兼用等。
4、目标林分

说明该模式最终培育的理想林分特征，包括树种组成、林分结构（如异龄混交复层林）、目标蓄积量、目标树密度、目标径级、培育年限等。
5、全周期经营措施表或主要经营措施

说明该模式不同发育阶段对应的技术措施和主要技术参数（如伐后保留株数、伐后保留树种组成等），可以用列表或技术路线的方式表达。若不能提供全周期技术设计，应描述近期和中远期主要采取的技术措施和技术参数。
6、示范林

模式应有一定规模的示范林，150亩以上，可供学习和推广，附上示范林作业和对照的林相照片。
第六章  森林培育规划设计
第二十四条  森林培育规划设计内容

根据小班森林资源情况和经理期小班采伐情况，合理规划人工造林（更新）、森林抚育、封山育林、低效林改造等森林经营计划，各年度造林、抚育规模尽可能均衡。对规划期内进行主伐、更新采伐和低效林改造（含退化林修复）的作业小班，应进行迹地更新造林规划。

第二十五条  造林（更新）规划设计

一、造林（更新）类型
根据编案单位的资源现状、立地条件等，明确需要进行造林（更新）的小班。

（一）人工造林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实施人工造林：

（1）疏林地、一般灌木林地；

（2）其他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土地。
（二）更新造林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实施人工更新：

（1）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等其他林地；

（2）在林木采伐前的林下。

二、造林方式与方法
造林方式包括播种造林、植苗造林、分殖造林，相应造林方法参照《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23）和《造林作业设计规程》（LY/T 1607—2024）等有关规定执行。

三、造林（更新）规划
本经理期造林任务主要按以下程序：

（一）依据森林资源调查、造林补充调查等成果，选择适宜造林的小班，明确小班的地类、现有植被状况、立地条件等。

（二）每个造林小班依据相关技术规程配置适宜的森林经营类型，明确发展的林种、主要树种、造林方式、密度、抚育措施等技术要点。

（三）根据编案单位经济状况、经营能力以及经理期内国家、地方各项生态工程规划，确定本经理期的总造林任务，以及不同地类、不同方式的造林任务。

四、造林组织与年度安排
造林规划任务的生产组织与年度任务安排要求：
（一）所有造林小班按一定规模相对集中地组织为不同的造林作业区，同一个造林作业区一般安排在一个年度作业。

（二）根据生态建设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以及造林作业准备情况，以作业区为单位进行作业顺序安排。

第二十六条  森林抚育规划设计

为了改善林分生长环境，促进林木生长，提高林分质量，增强森林多种功能，科学开展森林抚育工作，借鉴近自然育林理念，以目标树经营和目标树为构架的全林经营为重点，全面加强中幼林及近熟林森林抚育，调整森林结构，模拟自然，加速发育，提高林木生长量，培育优质高产大径级林和异龄复层混交林。

一、抚育方式及实施对象

森林抚育方式主要有透光伐、疏伐、生长伐、卫生伐、补植、人工促进天然更新、修枝、割灌除草、浇水、施肥等综合抚育方式。每种抚育方式的实施对象或实施条件差异较大，应参照《森林抚育规程》（GB/T 15781—2015）《林木采伐技术规程》（GB/T 45088—2024）《云南省森林抚育实施细则》（云南省林业厅 2016年10月）和《云南省林木采伐技术规程》确定。抚育实施对象为用材林、防护林的幼龄林、中龄林及近熟林，其中天然起源的防护林中，地带性森林不作为抚育对象。

二、抚育任务规划
本经理期森林抚育任务主要按以下程序：

（一）依据森林资源调查等资料，对所有森林小班进行抚育条件分析与评价，选择经理期内需要抚育作业的小班。

（二）明确每个抚育作业小班适宜的抚育措施，以及主要抚育技术指标。

（三）根据编案单位经济状况、经营能力、抚育紧迫性，以及经理期内国家、地方各项生态工程规划，确定本经理期的森林抚育任务。

三、抚育组织与年度安排

森林抚育作业组织与年度任务安排要求：

（一）所有需要抚育作业的小班按一定规模组织为不同的抚育作业区，一般在山区按沟系组织作业区，在丘陵和平原区按道路系统组织作业区，同一个作业区一般安排在一个年度或季度作业。

（二）根据生态建设要求及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以及抚育紧迫性、作业准备情况，以作业区或小班为单位进行作业顺序安排。

第二十七条  改造采伐规划设计

一、改造方式及实施对象

改造采伐一般包括天然更新不良的次生林和人工林，在林种上包括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和能源林。低产（效）林改造一般采取封育改造、补植改造、间伐改造、调整树种改造、效应带改造、更替改造、综合改造等方式；退化林修复一般采取补植补播、采伐修复、更替修复、渐进修复、平茬复壮和辅助措施等；森林改培一般采取间伐改培、更新改培等措施。改造对象和具体改造措施应参照《低效林改造技术规程》（LY/T 1690-2017）、《退化林修复技术规程》（GB/T 44351-2024）、《森林改培技术规程（试行）》、《云南省林木采伐技术规程》规定执行。
二、改造任务

本经理期改造任务，主要按以下程序：

（一）依据森林资源调查等资料，参照相关技术规程，对所有森林小班进行质量评价，筛选出符合改造条件的小班。

（二）明确每个改造作业小班适宜的技术措施，以及主要技术指标。

（三）根据编案单位经济状况、经营能力，经理期内国家、地方各项生态工程规划等，确定本经理期的改造任务，以及不同改造措施的任务量。

三、改造组织与年度安排

改造作业组织与年度任务安排要求：

（一）所有需要改造作业的小班按一定规模组织为不同的改造作业区，同一个作业区一般安排在一个年度或季度作业；

（二）根据生态要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改造紧迫性、作业准备情况，以作业区或小班为单位进行作业顺序安排；

（三）依据本经理期总体经营目标和森林资源状况、经济状况、经营能力等，将改造任务分解到前期、后期，前期各年度应明确具体的作业区或作业小班。

第二十八条  封山育林规划设计
一般用于发展防护林、特用林等生态公益林，按照《封山（沙）育林技术规程》（GB/T 15163—2018）的技术规定结合相应的森林经营类型设计，进行不同森林经营类型的措施设计，重点是封育类型、封育方式、封禁措施、封育年限等。

第二十九条  种苗规划
种苗规划按照以下内容和要求进行规划：
一、根据森林培育规划的各项任务，测算种子、苗木的实际需求量。

二、根据编案单位种子园、母树林、苗圃和采穗圃等种苗产量及供应状况，测算种子、苗木的实际供应能力和种苗余缺。

三、根据测算的种子、苗木的实际需求量和供应能力，规划安排种苗生产任务，力求达到产需平衡。

四、积极发展以乡土、珍贵树种为主的良种繁育基地，推广容器育苗、地膜覆盖育苗等新技术的应用。

五、根据引种试验成果繁育和推广林木良种，大力研究和推广生物制剂、稀土、菌根等先进育苗技术，积极利用生物工程等新技术培育新品种。
第七章  森林采伐规划设计

第三十条  合理年伐量测算
一、测算要求

根据编案单位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实际，结合国家森林采伐限额编制、下达情况，采用林分生长收获模型方法或相关测算软件，测算编案单位合理年采伐量。测算范围应包括编案单位范围内所有胸径5cm以上的林木采伐，并分别森林类别、林种（亚林种）、起源、采伐类型等进行测算。

二、采伐类型
森林合理年采伐量分以下采伐类型进行测算：

（一）主伐：主要是对用材林成、过熟林的采伐利用，包括皆伐、渐伐、择伐等不同采伐方式。

（二）抚育采伐：主要是对中、幼龄林及近熟林的经营性采伐等。

（三）改造采伐：主要是对低产（效）林、退化林、树种结构不合理或目的树种缺失的林分进行的择伐改造、疏伐改造、皆伐改造、修复性采伐等。

（四）更新采伐：主要是对生态功能处于下降状态的公益林进行的更新性质的采伐。

（五）其他采伐：对兼用经济林、木质能源林（能源林）、疏林地、散生木等进行的采伐。

三、测算指标

（一）主伐年龄：主要针对同龄林经营，执行《主要树种龄级与龄组划分》（LY/T 2908—2017）、《云南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操作细则（2013年修订）》、《云南省林木采伐技术规程》等相关规定；

（二）龄级与龄组：根据主林层优势树种（组）的平均年龄确定，执行《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主要技术规定》（GB/T 26424—2010)、《云南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操作细则（2013年修订）》、《云南省林木采伐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

（三）生长率：使用适用于当地的森林生长量表、生长过程表、生长率表或森林资源档案变更允许使用的生长率；

（四）出材率：使用当地适用的立木出材率表、收获表，或分别树种、采伐类型根据近5年的实际出材水平综合确定；

（五）间伐起始年、间隔期与间伐强度：依据根据经营需要和《森林抚育、低产林改造和其他采伐等采伐类型测算参数表》确定。

（六）回归年与采伐强度：适用于异龄林经营，依据依据采伐年龄上下限差值或蓄积量恢复法综合确定，回归年不应少于1个龄级期，采伐强度不得大于40%。

（七）轮伐期：适用于同龄林经营，依据主要经营树种面积、采用加权平均法综合确定。

四、测算原则
森林合理采伐量的测算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用材林年采伐消耗量应低于年生长量；

（二）经理期末林分单位蓄积量应高于经理期开始时的林分单位蓄积量；

（三）采伐周期不应少于1个龄级期；

（四）年采伐量保持适当稳定，使森林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

（五）将森林采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五、测算方法

采伐量测算时，应综合考虑森林经营的生态、社会与经济影响，注重森林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可持续性。采用数学规划、运筹学、信息技术等系统分析方法进行多目标、多资源的森林经营决策分析。

（一）用材林主伐年采伐量测算
编案单位可采用模拟测算法、轮伐期公式、成熟度公式、第一林龄公式、第二林龄公式、曼特尔公式、多兰利特公式等不同公式测算。合理年伐量应分别林种、森林经营类型、采伐类型和采伐方式，采用多方案对比分析论证，评价每个采伐方案的投入、产出与中长期影响。
1.模拟测算法

主要是根据经营单位用材林各主要树种的龄组面积、蓄积，结合各龄组年龄跨度、生长率、轮伐期等参数，建立一个动态的森林资源龄组结构调整模型。

2.轮伐期公式

该方法是最简单、最古老的采伐量计算方法，一是该计算法优点是公式计算简单，在龄级结构不均匀的情况下，面积轮伐是调整龄级结构最简单的方法之一。二是应用此公式能在一个轮伐期内采取一次调整的方法，经过一个轮伐期后，使各龄级的森林面积保持相等，为实现永续利用创造条件。其中计算公式如下：

年伐面积=经营单位总面积÷轮伐期

年采伐蓄积=年伐面积×成、过熟林平均每公顷蓄积

3.成熟度公式

其计算公式如下：

年度主伐面积=成、过熟林面积/1个龄级年数

年度主伐蓄积=成、过熟林蓄积/1个龄级年数

4.第一林龄公式

其计算公式如下：

年度主伐面积=（成、过熟林面积+近熟林面积）/2个龄级年数

年度主伐蓄积=年伐面积×成、过熟林平均每公顷面积

5.第二林龄公式

其计算公式如下：

年伐面积=（中龄林面积+近熟林面积+成、过熟林面积）÷3个龄级期的年数

年伐蓄积=年伐面积×成、过熟林平均每公顷蓄积

第二林龄公式的目的是在更长的时间内使采伐量保持稳定。

6.曼德尔（Mantel）公式

其计算公式如下：

年伐蓄积=2×（现实林各龄级蓄积之和）÷轮伐期

年伐面积=年伐蓄积÷成、过熟林平均每公顷蓄积

7.兰多利特（Landoridt）公式

此公式根据法正林理论的法正蓄积量计算公式修正而来，其计算公式为：

年伐蓄积=经营单位现实林总蓄积÷（0.6×轮伐期）

年伐面积=年伐蓄积÷成、过熟林平均每公顷蓄积
（二）抚育采伐合理年伐量测算

采用下列公式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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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产（效）林改造合理年伐量测算

采用下列公式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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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采伐合理年伐量测算

一般采用模拟测算法进行测算，测算方法同主伐。也可采用以下公式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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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采伐合理年伐量测算

1.兼用经济林、木质能源林（能源林）、疏林、散生木采伐：根据现有所需采伐的疏林、散生木资源情况，分别资源类别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年采伐蓄积量＝可采资源蓄积×可采比例÷采伐周期
2.使用林地采伐年伐量：依据近十年占用征收林地采伐林木情况测算。

3.修建防火设施、灾害木清理：依据近十年发生灾害面积、除治面积及防火设施建设需要采伐林木情况测算。
4.其他采伐：包括林业生产设施建设、林道修建及其它难以预见的需要采伐林木的事件等，根据过去5年的森林资源消耗情况进行测算。

六、主要测算参数的规定

合理年伐量测算时，参照《云南省林木采伐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执行。森林抚育、低产（效）林改造、其他采伐中的采伐强度、采伐比例和采伐周期，由各编案单位依照有关规定确定。其中，采伐强度、采伐比例根据有关技术规程、林木状况、经营目的，以及经营单位的规划、计划、能力等综合确定；采伐周期根据林木的特性、功能、生态地位、安全地位等综合确定，严禁短期利用。经营单位确定的各项参数原则上不能超过表7-1的规定。
森林抚育、低产林改造和其他采伐等采伐类型测算参数表

7-1                                                                 单位：％、年
	采伐类型
	资源类别
	采伐强度(％)
	采伐比例(％)
	采伐周期(年)

	抚育采伐
	用材林
	≤40
	
	

	
	公益林
	≤30
	
	

	低产（效）林改造
	低产林
	≤70
	
	

	
	低效林
	≤70
	
	

	其他采伐
	木质能源林
	
	≤100
	

	
	疏林
	
	≤100
	

	
	散生木
	
	≤60
	

	
	兼用经济林
	
	≤40
	


第三十一条  规划年采伐量论证
一、合理年采伐量分析
合理确定年采伐量是促进林业生产力发展、实现森林持续利用的前提，是合理调整森林结构和提高森林资源的重要手段，也是制定年采伐限额的主要依据。对合理采伐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一）用材林成过熟林蓄积量可采伐年限；

（二）森林年采伐量与年生长量的比率；

（三）用材林年采伐量与年生长量的比率。

二、年规划采伐量确定
编案单位测算的合理年采伐量之和是确定年规划采伐量的基础，通过对测算的合理年采伐量与生长量、上期采伐量比较，结合国家、地方的林业产业政策、企业经济状况、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市场需求、环境承受力等各种制约因素，根据经营单位的经营能力、后备资源等实际，一般采用多方案对比分析，评价每个采伐方案的投入、产出与中长期影响，确定合理的森林年规划采伐量。规划的年采伐量应按规划前期、后期并分别森林采伐类型分解。

第三十二条  伐区生产规划
根据确定的年规划采伐量，进行伐区生产规划。
一、选择采伐小班
依据森林资源调查与补充调查成果，筛选适宜采伐的森林小班，按森林类别—林种（亚林种）—起源—采伐类型等进行采伐小班筛选与组织。

二、伐区配置
（一）按照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利用现有道路、生产条件，选用合理工艺流程，降低生产成本的要求，合理进行伐区配置；

（二）所有需要采伐作业的小班按一定规模组织为不同的伐区，一般在山区按沟系组织，在丘陵和平原区按道路系统组织，同一伐区一般安排在一个年度或季度作业；

（三）根据确定的年规划采伐量，以伐区为单位进行作业顺序安排，规划前期各年度和后期的采伐地点、面积与采伐量。

三、木材生产
依据年规划采伐量和林分材种出材率，按采伐类型测算各年度的木材产量与材种结构。

四、采伐工艺设计

根据各年度的伐区配置、木材生产规模等，进行木材的采、集、运、贮、造材、加工利用及其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第三十三条  森林更新规划设计
对于主伐、更新采伐和改造采伐作业小班，应及时进行森林更新规划设计，规划内容应与森林培育规划中的相关内容一致。

第八章  非木质资源经营与森林景观利用规划
第三十四条  非木质资源经营规划
以现有成熟技术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分析非木质产品原料自给率及来源、产品竞争能力、市场占有率，规划利用方式、程度、产品种类和规模。在保护和利用野生资源的同时，发展人工定向培育，提高产品产量与质量，创导培育技术密集型的非木质资源利用产业，延长产业链、增加林产品附加值。主要规划内容包括经济林产品经营、林化工业原料林经营、生物质能源林经营、竹林经营、林下经济经营等方面，规划方向、规模应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划相吻合。
一、经济林产品经营
根据编案单位实际情况，做好经济林产品的经营计划，明确建设内容与规模，以及推进经济林产业发展方面的内容。确定经济林发展种类、面积，明确主要技术措施，将任务落实到小班，测算预期产量。

二、林化工业原料林经营
对橡胶、松树资源较丰富的编案单位，结合橡胶树和松树资源发展规划要求，进行橡胶和松脂采集与加工利用，明确橡胶和松脂采集小班、采集规模，测算采集与加工收益等。

三、生物质能源林经营
利用沙地、裸土地以及不宜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开发建设生物质能源林。与国家、区域生物质能源林发展规划相衔接，充分考虑就近加工的条件和能力，因地制宜地选择可进行商业性开发的树种，确定经营规模。

四、竹林经营
对竹林面积达到一定规模的编案单位应针对竹产业发展进行设计，明确建设内容与规模，以及推进竹产业发展方面的内容。

五、林下复合经营
根据区域自然条件和市场需求，综合分析林下经济产业发展趋势和发展潜力，以现有成熟技术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明确发展模式、发展规模、利用方式、产品种类和规模。在保护和利用野生资源的同时，积极进行人工定向培育，提高产品产量与质量，延长产业链，增加林产品附加值。

第三十五条  森林景观利用规划

森林景观利用规划作为林业发展及生态建设的关键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对森林资源进行科学、合理且高效的规划与利用，以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效益的有机统一。该规划主要涵盖风景林保育、森林游憩规划、森林生态康养规划等内容，规划方向、规模应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划相衔接。

一、风景林保育
在森林景观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景观资源区划，将有保护价值的森林景观区域区划出来，分别区域实施保育策略：
（一）森林景观独特、景观资源相对集中的区域或景观带，应区划为景观重点保育区、景观廊道，实施禁止采伐、限制采伐等保护措施，并规划设计适宜的景观修复、改善措施。
（二）森林景观相对丰富、但比较分散的区域，可以结合森林经营规划保育措施，包括限伐观赏树木、变色树木，补植有利于提升森林景观的植物。
（三）按景观区（带）统计、汇总森林景观保育任务。
二、森林游憩规划
可按照景观功能区或森林旅游地类型进行规划，充分利用林区地文、水文、天象、生物等自然景观和历史古迹、古今建筑、社会风情等人文景观资源，开展森林游憩规划，规划方向、布局、规模、内容应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划相协调。主要规划内容包括：

（一）明确森林游憩区的范围、面积与功能分区；

（二）确定适宜的游憩项目，一般在森林区可以规划游览、登山、探险、野营、避暑、狩猎、垂钓、漂流等森林游憩活动；

（三）以利用自然景观为主，适度点缀人造景观，规划景区、景点、游憩线路；

（四）科学测算环境容量，建立游客承载量管控机制；

（五）适度建设便利服务设施，包括指示标牌、步道、休息廊亭、公厕、观景平台等；

（六）有条件的区域规划建设森林公园、风景区等，可单独进行规划设计。

三、森林生态康养规划

森林康养是以森林环境为基础，以促进大众健康为目的，利用森林资源、景观资源、食药资源和文化资源并与医学、养生学有机融合，开展保健养生、康复疗养、健康养老的服务活动。森林康养可根据资源现状、功能区划结果和相关条件，落实经理期内需经营康养游憩林小班地块。主要内容有：
（一）选址要求：选址科学安全、功能分区合理、建设内容完整、特色优势突出；

（二）规划理念：按照“环境优良、服务优质、管理完善、特色鲜明、效益明显”的要求，创建森林康养基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三）借鉴经验：借鉴国际“森林浴”先进经验，开展森林生态康养基地规划；

（四）利用现有资源：充分利用林区建设基础，选择森林环境优越、交通相对便利、食宿条件较好的林区，利用森林古道、作业林道，林间步道、护林防火道和生产性道路挖掘林区森林养生资源，改造森林景观，建设森林生态康养步道和林间康养休憩场所。充分利用现有房舍和建设用地，建设森林康复中心、森林疗养场所、森林浴、森林氧吧等服务设施，做好公共设施无障碍建设和改造规划。

第九章  森林健康与保护规划

第三十六条  森林管护规划

森林管护规划主要内容包括：

（一）经营规模较大、森林资源相对集中的区域，采取集中管护模式，按照经营单位—乡镇（营林区、管护区）—村等层次分层建立管护体系；

（二）森林资源较分散的区域，采取承包管护模式，按沟系、林班将森林管护责任承包到户或人；

（三）合作造林、联社造林等森林资源应与联合方明确森林管护责任，采取委托管护聘用专业人员管护等适宜模式；

（四）组建森林管护队伍，明确管护人员的管护范围、职责。

（五）经营范围内的国家级、省级重点公益林、天然林应根据专项森林管护规划，在经营方案中进一步明确管护范围、面积、形式、人员与责任。
第三十七条  森林防火规划
根据当地的气候、森林资源特点和历年森林火灾分布状况以及森林火险等级、现有防火能力等进行森林防火规划，主要内容包括：

（一）依据森林资源分布、不同树种燃烧特性、人员活动状况等，进行森林火险等级区划、森林防火防控区划，明确重点防火区域（地段）、范围、面积及区域社会经济情况；

（二）根据气候、物候和其它相关因子，确定防火期与重点防火巡逻期；

（三）防火“五网”（观察了望网、通讯联络网、巡逻联防网、林火阻隔网、预测预报网）体系规划；

（四）制定森林防火布控与森林防火应急预案；

（五）防火组织机构和防火队伍规划；

（六）防火装备建设规划。
第三十八条  林业有害生物防控规划
根据森林病虫鼠害与病源物种类、危害对象、发生发展规律和蔓延程度、危害等级等情况，进行林业有害生物防控规划，规划内容应与地方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专项规划相协调。主要内容包括：

（一）依据病虫鼠害种类与分布、危害程度和防治方法等因素，进行有害生物防治区划（划分防治区、控制区和安全区等）和防控预案；

（二）确定经营区范围内的防治、控制和检疫对象；

（三）根据近年来病虫鼠害发生与防治情况、经理期内病虫鼠害预测预报结果以及综合防治能力等因素，规划有害生物防治规模；

（四）预警监测体系建设：主要是测报队伍与测报网络、先进测报技术、应急机制等的建设年度安排；

（五）检疫御灾体系建设：主要是检疫执法队伍、固定与流动检疫点设置、仪器设备、苗圃检疫等的建设；

（六）防治减灾体系建设：主要是抗病虫优良品种的引进和选育、营造混交林改造树种结构、林地卫生等措施应用。

第三十九条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域应单独规划为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等，其他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结合森林经营措施进行规划。规划重点：

（一）保留地带性典型森林群落、原始林、天然阔叶混交林等；

（二）区域指示性重点保护物种，通过指示性物种栖息地的保护，有效维护物种、遗传基因多样性；

（三）树种比重、森林类型比重和龄组结构，保持物种组成、空间结构和年龄结构等；

（四）珍稀濒危物种和关键树种的林木、幼树和幼苗，及森林廊道；

（五）受威胁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特定的栖息地。

第四十条  林地生产力维护规划
林地生产力维护应与营造林措施设计紧密结合，将有利于培肥地力的技术措施贯穿于森林经营的全过程。规划重点内容包括：

1.培育技术：提倡培育混交林和阔叶林；

2.采伐设计：制订土壤水肥保持措施；

3.培肥技术：考虑轮作、休歇、间作种植等措施；

4.防污要求，减少除草剂、化肥、农药等化学制剂的使用。

第四十一条  森林集水区规划
通过森林集水区管理规划，将采伐、造林、林业辅助设施建设等森林经营活动导致的非点源污染降到最小。规划内容主要有：

集水区规划

根据河流、溪流/沼泽等级将经营区按流域分为不同层次或类型的集水区，每类集水区应按照相关经营规程要求规划，确定容许一次性采伐更新、整地造林、林业辅助设施建设等指标。

缓冲区（带）规划

邻接多年性河流、间歇性河流或其他水体(湖泊、池塘、水库、沼泽等)的缓冲性条形地带，按照《林木采伐技术规程》（GB/T 45088—2024）、《云南省林木采伐技术规程》的要求规划为缓冲带，采取以保护水质为主的特殊管理措施。

敏感区域规划

坡度大、土层薄的林地，以及山脊森林、湿生森林、沼生森林、滨河滨湖森林等规划为敏感区域，该地段严格按照公益林的要求进行经营管理。

第十章  基础设施与经营能力建设规划

第四十二条  生产服务设施建设
主要包括苗圃地、林区道路和营林设施和辅助工程等辅助建设，要结合实际，明确新建、改建和维护的任务量。
一、苗圃地建设

依据经理期内造林更新、补植抚育、退化林修复、森林改培等所需的苗木树种、数量、规格以及的单位面积苗木产量等确定新建或扩建苗圃规模。苗圃建设参照《苗圃建设规范》（LY/T 1185—2013）规定执行。
二、林区道路建设
根据已有林道现状，结合防火道、巡护路网等布设，科学设计林道建设和维护方案，应明确新建林道及林道维护的任务量。林区道路网的建设与维护，应以满足集运材、营造林的实际需要为目的，按照《直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工程设施用地规范》（LY/T 3426—2025）、《林区公路设计规范》（LY/T 5005—2014）等技术标准的要求进行设计，重点包括：

（一）确定林区适宜的路网密度、道路网布设；

（二）现有林道的改造、维护规划，以及主要养护措施；

（三）新建林道的选线（走向）方案比较，建设规划与施工技术要求。

三、营林设施建设
主要包括生产用房(工区房、仓库、护林站点)、临时性贮木场与转运场修建与维护规划应根据林区森林资源分布、木材生产规模与合理流向、贮存与转运现状与特点以及交通衔接等诸因素确定新建、改扩建、维护的贮木（转运）场的数量、位置和规模等。

四、辅助工程建设
主要包括供水、供电、通讯等辅助工程建设规划，应根据实际需求，充分结合国家、地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进行，以利用和维护已有基础设施为主，并考虑设施的多途利用。计算各辅助工程的工程量、投资额和年度安排。

第四十三条  生产服务设备建设
一、森林经营和管护设备
森林经营和管护所需购置或配备的割灌机、拖拉机、无人机等设备，要明确设备的种类、数量、规格等。

二、经营监测设施设备
为监测评估森林经营成效规划配置的测树仪、负氧离子监测仪等设施和设备，应明确设施设备的种类、规格、数量等。 

三、经营宣教设施设备
为宣传森林经营技术、成效等规划建设宣传牌、宣传窗、投影仪、讲解仪等设施设备，应明确配置设施设备的位置、种类、规格和数量等。 

四、安全生产设施设备
主要有消防水车、高压水泵、风力灭火机等各类扑火装备和个人防护装备，应明确设备的种类、数量、规格等。
五、办公设备建设
（一）通用办公设备
为加强森林经营建设需要对森林经营单位办公室配置的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办公桌椅、文件柜等进行规划建设，应明确配置设施设备种类、规格和数量等。
（二）外业办公设备
为加强森林经营建设需要对林业巡护手持机、林调通、激光测距仪、卫星电话、无人机、望远镜等外业办公设备进行规划，应明确配置设施设备种类、规格和数量等。
第四十四条  经营能力建设
应依据森林经营单位的经营目标、经营任务及规模、生产及管理工作量、劳动定额及岗位设置、季节性临时用工等，进行经营能力建设规划，形成专业化的森林培育、采伐更新管理队伍，形成较固定的经营技术人员体系，形成合理的用人用工机制和竞争激励机制，不断提高森林经营单位的经营管理能力。主要包括：

一、人才队伍建设
（一）管理机构
明确编案单位的机构设置、职责、管理制度及基本情况。
（二）人才队伍建设
从人员培训和人才引进等方面开展森林经营队伍建设，提升经营单位森林经营能力。制定人员培训计划，明确培训对象、培训时间和培训内容等；制定人才引进计划，明确引进方式、专业、学历学位和能力水平等。

二、制度建设
结合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制定森林管护制度，明确森林管护体系、管护方式、管护人员等，管护任务要落实到小班和人员。
三、森林经营成效监测
（一）成效监测样地建设：主要包括监测样地选择、监测样地数量、监测内容及监测样地维护等内容。
（二）经营成效监测评估：编案单位应针对不同森林类型和经营模式，充分利用本底调查、多期样地复测以及森林生态功能评估等数据，分析编案单位森林经营前后的森林生态功能变化、空间格局及空间关联性变化、森林景观变化，量化各项指标，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评价森林经营成效。
四、智慧林业建设
智慧林业建设项目可以整合森林资源、气象、地理信息、水利、地质、农业、卫生、民政等数据，打通行业壁垒，共享数据，实现从前端的实时监控、智能预判到后台的数据整合、挖掘、分析，促进林业工作的信息化和现代化，提高处理突发性森林火险灾害的快速反应能力，为灾情预案、应急指挥调度、灾后恢复建设提供有力的信息化基础支撑。智慧林业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建设智慧林业数据平台：从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感、重点林木感知、林区环境感知、智慧检测感知网络等方面展开林业物联网建设，基于林地地理空间信息库，建立智能、精准、便携的林业资源分布图。

（二）建设智慧林业保护综合平台：围绕森林防火预警、病虫害防治、保护野生动植物等，建设服务于林业主管部门、企业以及林农的智慧林业保护综合平台。

（三）建设智慧林业旅游服务平台：为广大消费者、林业生产者等提供便携化、智能化、最优化的服务。主要包括信息查询、景点大全、路线攻略、品牌推广等功能。

（四）制定需要的设施和设备配置方案，明确设施设备的种类、规格和数量或建设地点等。
五、森林经营档案建设
森林经营档案建设需遵循分类科学、数据准确、更新及时、使用便捷的原则，核心在于推进档案管理人员队伍建设、设施设备配置及相关管理制度构建。档案内容应涵盖森林资源档案、经营技术档案、生产管理档案，以及各类关联文件与资料。同时，要明确档案管理的具体制度规范，有条件的可制定档案管理数字化平台（或系统），为档案的高效管理与应用提供支撑。
第十一章  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

第四十五条  投资估算
一、投资估算范围
二类编案单位进行生产建设投资估算，重点是森林经营和基本建设两大项的投资估算；一类编案单位在进行森林经营和基本建设投资估算的同时，还应对生产中需要的流动资金和营林事业费加以核算。一般包括：
（一）森林经营：包括人工造林（更新）、森林抚育、封山育林、低效林改造、森林保护、非木质资源开发、森林游憩等方面规划实施的项目。

（二）基本建设：包括林道建设、林区设施建设、辅助工程（机修、供电、通讯、给排水）等方面规划实施的项目。

（三）预备费：一般只估算基本预备费，以森林经营和基本建设投资为基数按一定的比例估算。

（四）营林事业费：指现有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的人员经费，从事生产而没有现金收入的生产工人的经费，维持进行生产开支的经费等。

（五）流动资金：指用于购置原料、主要材料、辅助材料、燃料及支付工资和其他生产周转所需要的资金。

二、投资估算依据
估算依据包括：

（一）造林、封山育林、森林抚育、改造、森林采伐、退化林修复等相关技术标准、用工定额；
（二）森林经营单位使用的森林经营方面的定额、经济指标（如用工价格）等；
（三）当地地方造价部门与森林经营相关的定额、经济指标；
（四）如没有现行可用的技术经济指标，可根据森林经营的技术指标测算定额、经济指标。

三、投资估算内容

（一）估算方法
投资估算按照工程量清单乘以相应价格的方式进行。投资落实到小班，统计到编案单位、经营措施类型和年度。

（二）工程量测算
1.各森林经营措施类型工程量包括用工量、机械台班数、种子或苗木数量、肥料种类与数量以及其他材料数量等；
2.经营设施与能力工程量按经营设施的类型（规格）与数量、培训人次等计算。

（三）投资估算
1.按照小班工程量、单价估算小班投资；
2.将小班投资逐级汇总，可分别得到编案单位的投资；
3.投资估算应分解到年度，前5年按每个年度进行分解，后5年按总体进行估算。
第四十六条  效益分析
一、生态效益分析

分析指标包括森林面积、森林覆盖率、活立木蓄积量、水土保持、水源涵养、森林生物量、森林碳汇、生物多样性，以及其它森林生态服务及其价值。具体方法按照《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估规范》（GB/T 38582）执行。
二、社会效益分析
分析指标包括为社会提供劳务就业、增加职工收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木材储备和达到采伐条件的林分可提供的木材保障能力，森林游憩康养、自然教育，以及促进农作物稳产增产等。
三、经济效益分析

编案单位生产成本、收入、税费、经营利润和经济效益分析。直接的经济效益主要为采伐木材、采伐剩余物、非木质资源产品等收入。间接的经济效益主要为立木价值或木材储备效益（将储备的木材折算为经济价值）、非木质资源经营等收入。

第十二章  森林经营方案编制成果
第四十七条  成果内容
森林经营方案编制的主要成果一般由森林经营方案文本、统计表、图件和附件4部分组成。

第四十八条  森林经营方案文本基本内容
一、森林经营方案
完整的森林经营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前言

编案背景、目的和意义、依据、明确规划重点及范围、编制过程简述等。
（一）基本情况

分析森林经营单位的历史沿革、行政隶属关系与位置、自然概况和社会经济状况。自然概况分析可包括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水系土壤、动植物资源等方面，社会经济状况可包括机构人员、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方面。
（二）上经理期执行情况评估（初次编制单位无此项内容）

对上经理期执行情况进行客观评估。

（三）森林资源分析与经营评价

现有森林资源数量、质量、结构、生物多样性状况、森林健康状况分析，森林经营条件、经营需求分析，森林经营效果评价，分析存在的经营问题及原因，提出解决的措施及建议。

（四）森林经营方针与目标

针对森林资源特点、经营需求和对策，制定本期森林经营方案的经营方针、经理期、原则目标。

（五）森林经营区划与经营组织
对森林经营区、森林类型、森林经营类型等进行区划；对森林经营类型、森林经营类型作业法、森林经营措施类型等进行组织。并统计区划和组织结果。

（六）森林培育规划设计

根据小班森林资源情况和经理期小班采伐情况，合理规划人工造林（更新）、森林抚育、封山育林、改造等森林经营计划，各年度造林、抚育规模尽可能均衡。对经营期内进行主伐、更新采伐和低效林改造的作业小班，进行迹地更新造林设计，安排到年度。

（七）森林采伐规划设计

进行合理采伐量确定、采伐规划和采伐管理。采伐规划包括用材林主伐、公益林更新采伐、改造采伐、森林抚育、竹林采伐、灾害木采伐等。

（八）非木质资源经营与森林景观利用规划

主要规划内容包括包括经济林产品经营、林化工业原料林经营、生物质能源林经营、竹林经营、林下经济经营和风景林保育、森林游憩规划、森林生态康养规划等方面，规划方向、规模应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关规划相吻合。如森林游憩规划，应充分利用林区多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资源，开展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游憩活动，规划应因地制宜地确定环境容量和开发规模，科学设计景区、景点和游憩项目。

（九）森林健康与保护规划

根据森林资源情况和保护现状，科学、合理规划森林管护、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生物多样性保护、林地生产力维护、森林集水区管理等措施内容，确保森林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效发挥。

（十）基础设施与经营能力建设规划

包括林区道路建设、棚户区改造与管护房建设、办公设施设备购置和水、电、通信、林区监控建设等。

（十一）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

以森林培育、森林采伐、森林保护、多种经营、基础设施建设等规划为依据，将建设任务按年度落实到小班内，完成投资估算。对投资经费来源加以阐述。
对森林数量和质量、优质生态产品、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等方面进行评价分析；森林经营的生态与社会影响评估及综合评价分析。

（十二）保障措施

围绕经营目标，结合森林经营单位实际情况，从组织保障、科技支撑、人才培养、制度建设、资金监管、基础建设和宣传引导等方面制定规划实施保障措施。保障措施要有针对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二、简明森林经营方案

简明森林经营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前言

编制依据，执行的规程、规范，编制人员，深度等。

（一）基本情况

自然地理环境概况，森林经济概况，森林资源状况、森林资源权属、可利用状况等。

（二）森林经营目标

明确经理期内通过森林经营管理应达到的主要目标，包括资源发展目标、经济发展目标及其它相关目标。

（三）森林经营类型

根据地理条件、林分生长情况及经营目的，划分森林经营类型，统计森林经营分类结果。

（四）森林培育规划设计
设计人工造林（更新）、森林抚育、低效林改造等任务，具体落实到小班。对经营期内进行主伐、更新采伐和低效林改造的作业小班，应进行迹地更新造林设计。

（五）森林采伐规划设计
确定本经理期内森林主伐、更新采伐、森林抚育、改造采伐等的规模，并落实各小班的作业顺序。确定本经理期内的规模，并落实各小班的作业顺序，分别年度和采伐类型测算木材产量、各材种产量。

（六）非木质资源经营规划
分别经济林产品经营、林业化工原料林经营、生物质能源林经营、竹林经营、林下经济经营等项目，规划每年的经营规模、作业小班、经营方式等，测算投入、产出等。

（七）森林保护

根据森林防火、有害生物防控等面临的问题，说明经理期内的森林防火、森林有害生物防治规划措施。根据生态重要性、脆弱性程度，以及高保护价值森林的分布状况，说明生态保护规划、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措施，并将主要保护措施落实到小班。

（八）投资估算与效益分析

测算经理期内各年度森林经营所需的资金投入，包括造林更新、森林抚育改造、森林采伐、非木质资源培育、森林保护、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不同方面。进行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分析。说明森林经营对森林资源状况的改善，包括数量、质量、结构和覆盖率等。
第四十九条  森林经营方案成果统计表
一、森林经营方案

森林经营方案统计表格格式参见附录A，一般有以下表格：

	A1 各类土地面积统计表

	A2 各类森林、林木面积蓄积统计表

	A3 林种统计表

	A4 乔木林地、疏林地面积蓄积按森林类别统计表

	A5 乔木林地、一般灌木林地面积蓄积按起源、龄组、郁闭度级（覆盖度级）统计表

	A6 乔木林（不含乔木经济林）面积蓄积按龄组统计表

	A7 经济林统计表

	A8.林地质量等级面积统计表

	A9 森林林木生长量表

	A10 编案单位基本情况统计表

	B1.人工造林规划面积统计表

	B1-1 人工造林小班规划设计一览表

	B2.森林抚育规划面积统计表

	B2-1 森林抚育小班规划设计一览表

	B3.森林改造规划面积统计表

	B3-1 森林改造小班规划设计一览表

	B4.森林采伐规划面积蓄积统计表

	B4-1 森林采伐规划小班设计一览表

	B5.森林经营类型作业法一览表


二、简明森林经营方案

一般包括以下表格：

	A1.森林经营规划一览表

	A2.森林经营类型规划表


第五十条  森林经营方案图件
一、森林经营方案

主要是对森林经营活动具有指导作用的图件材料，包括：

（一）编案单位位置与交通示意图；

（二）森林资源分布现状图；

（三）森林分类区划图；

（四）经营区划与经营类型分布图；

（五）森林经营规划图；

（六）森林采伐规划图；

（七）非木质资源利用规划图；

（八）基础设施现状与规划图。

二、简明森林经营方案
主要包括：

（一）位置图；

（二）森林资源分布现状图
（三）森林经营规划图
（四）森林采伐规划图
四、制图一般规定

（一）图纸分类与要求

（1）图纸分为现状图、规划图两类。

（2）现状图为记录规划基准年规划区域状态的图纸。

（3）规划图为反映规划内容和意向的图纸。

（4）挂图或档案用图以A0幅面制作，文本附图以A3图幅大小为宜，要求图面色调搭配美观、柔和。

（5）图纸上应有水系、道路、居民点及行政界线等基本信息。

（二）图面配置

（1）图名：图名应包括项目名称（主题）、图名(副题)，要求字体选择美观，字号适中，副题的字号宜小于主题的字号。

（2）比例尺：根据规划区面积大小，确定总体规划图件的比例尺，确保图件的负载量适中，图件表示信息明了。

（3）指北针与风向玫瑰：均应标注指北针和风向玫瑰，指北针与风向玫瑰的位置应在图幅图区内的上方左侧或右侧。指北针的标绘，应符合现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4）图例：采用文字、色块、线条等形式绘制图例．对图形所含信息进行准确、全面的诠释。

（5）规划期限：规划图应标注规划期限，并与文本中的规划期限一致。

（6）制作单位：在图纸下方应标注制作单位名称，可加绘编制单位的徽记。

五、各种类图件要求

（1）位置图：以基本制图要素绘制位置图。

（2）森林资源分布图：执行《云南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操作细则》（2013年修订）中森林分布图的编制要求。

（3）森林分类区划图：执行《云南省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操作细则》（2013年修订）中森林分类区划图的编制要求。
（4）森林功能区布局图：按照森林功能区划结果，在图上标示各森林功能区布局情况。

（5）森林管理类型布局图：按照森林管理类型划分结果，在图上标示各类森林管理类型小班分布情况。

（6）森林经营类型布局图：按照森林经营类型规划结果，在图上标示各类森林经营类型小班分布情况。

（7）森林经营规划布局图：按照森林经营规划内容，在图上标示各类森林经营措施小班分布情况。

（8）森林采伐规划图：按照森林采伐规划内容，在图上标示各类森林采伐小班分布情况。

（9）非木质资源利用规划图；按照非木质资源利用规划内容，在图上标示各类利用措施小班分布情况。

（10）森林保护规划图；按照森林保护规划内容，在图上标示各类森林保护措施小班分布情况。

（11）基础设施现状与规划图。按照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内容，在图上标示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分布情况。

第五十一条  森林经营方案文本附件
附件主要包括：有关文件和会议纪要；各专业调查、勘察、论证报告；方案比选资料；编制方案采用的劳动定额及技术经济指标；技术经济论证资料；专家评审意见等，且同时需要按照附录B制作数据库。

第十三章  方案实施、监测、评估与调整

第五十二条  方案实施
编案单位为森林经营方案的实施主体，应严格按照森林经营方案规划设计的各项任务和年度安排制定年度实施计划，编制作业设计，组织并开展各项经营活动。

第五十三条  方案监测
森林经营单位应建立森林经营成效监测体系，监测森林经营方案执行情况，依据年度计划和有关标准、规定，验收经营作业成果。

第五十四条  方案评估
森林经营单位应依据监测结果和相关多功能森林经营标准与指标体系，定期评价森林经营方案实施效果，评估多功能森林经营经营状况，鼓励由社会第三方进行多功能森林经营认证。

第五十五条  方案调整
在方案经理期内，森林经营单位可依据监测、评估结果对森林经营方案进行适当调整。其中对经营目标、森林经营区划、采伐利用规划等内容进行重大调整时，应报原森林经营方案批准单位重新批复。

第十四章  方案实施管理、监督与保障措施

第五十六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切实加强森林经营方案编制与实施的管理，定期对编案单位实施森林经营方案的情况和效果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十七条  森林经营方案是编制森林采伐限额的主要依据，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将森林经营方案作为编制森林采伐限额、下达年度木材生产计划的重要依据，森林采伐限额和木材生产计划原则上按依法批准的森林经营方案确定。

第五十八条  编制与森林经营方案有关的规划、工程项目和投资计划时，应充分考虑森林经营方案设计的森林经营目标和主要规划内容。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政策规范，逐步确立森林经营方案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性，理顺森林经营的利益分配关系，促进森林经营方案编制和实施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附  录  A

统计表
主要包括森林资源现状统计表、森林经营规划表、森林经营投资估算表。
A1 各类土地面积统计表

A2 各类森林、林木面积蓄积统计表

A3 林种统计表

A4 乔木林地、疏林地面积蓄积按森林类别统计表

A5 乔木林地、一般灌木林地面积蓄积按起源、龄组、郁闭度级（覆盖度级）统计表

A6 乔木林（不含乔木经济林）面积蓄积按龄组统计表

A7 经济林统计表

A8. 林地质量等级面积统计表

A9 森林林木生长量表

A10 编案单位基本情况统计表

B1. 人工造林规划面积统计表

B1-1 人工造林小班规划设计一览表

B2 森林抚育规划面积统计表

B2-1 森林抚育小班规划设计一览表

B3 森林改造规划面积统计表

B3-1 森林改造小班规划设计一览表

B4 森林采伐规划面积蓄积统计表

B4-1 森林采伐规划小班设计一览表

B5 森林经营类型作业法一览表

B6 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表

C1 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表

C2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D1 森林经营小班因子表

D2 XX县XX镇XX村森林经营简表

	A1 各类土地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统计单位
	土地权属
	森林类别
	土地
总面积
	林　　　　　　　地
	非林地
	森林覆率
％
	林木绿化率
％

	
	
	
	
	林地
面积
合计
	乔木林地
	竹林
	灌木林地
	疏林地
	未成林
造林地
	苗圃地
	采伐
迹地
	火烧迹地
	林业直服设施用地
	
	
	

	
	
	
	
	
	小计
	纯林
	混交林
	经济乔木林
	
	小计
	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
	其他灌木林
	经济灌木林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注：统计单位为村或林班
	
	
	
	
	
	
	
	
	
	
	
	
	
	
	
	
	
	
	


	A2 各类森林、林木面积蓄积统计表

	
	
	
	
	
	
	
	
	
	
	
	
	单位：hm2、m3 、株

	统计单位
	林木使用权
	活立木
总蓄积量
	乔木林地
	竹林
	疏林地
	散生木

	
	
	
	小计
	纯林
	混交林
	经济乔木林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株数
	面积
	蓄积
	株数
	蓄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注：统计单位为村或林班
	
	
	
	
	
	
	
	
	
	
	
	
	


	A3 林种统计表
	
	

	
	
	
	
	
	
	
	
	
	
	
	
	单位：hm2、%、m3

	统计单位
	合计
	公益林（地）
	商品林（地）

	
	面积
	蓄积
	小计
	防护林
	特种用途林
	小计
	用材林
	能源林
	经济林

	
	
	
	面积
	占比
	蓄积
	占比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占比
	蓄积
	占比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A4 乔木林地、疏林地面积蓄积按森林类别统计表

	
	
	
	
	
	
	
	
	
	
	
	
	
	单位：hm2、m3

	统计单位
	地类
	林木使用权
	起源
	总面积
	总蓄积
	商品林
	公益林

	
	
	
	
	
	
	
	合计
	一级国家级公益林
	二级国家级公益林
	地方公益林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A5 乔木林地、一般灌木林地面积蓄积按起源、龄组、郁闭度等级（覆盖度等级）统计表

	
	
	
	
	
	
	
	
	
	
	
	
	
	
	
	单位：hm2、m3

	统计单位
	起源
	郁闭度级（覆盖度级）
	合计
	乔木林地
	一般灌木林地

	
	
	
	
	小计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成熟林
	过熟林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
	天然
	疏
	
	
	
	
	
	
	
	
	
	
	
	
	
	
	

	
	
	中
	
	
	
	
	
	
	
	
	
	
	
	
	
	
	

	
	
	高（密）
	
	
	
	
	
	
	
	
	
	
	
	
	
	
	

	
	人工
	疏
	
	
	
	
	
	
	
	
	
	
	
	
	
	
	

	
	
	中
	
	
	
	
	
	
	
	
	
	
	
	
	
	
	

	
	
	高（密）
	
	
	
	
	
	
	
	
	
	
	
	
	
	
	


郁闭度等级：高：郁闭度≥0.70；中：郁闭度0.40～0.69；疏：郁闭度0.20～0.39。

覆盖度等级：密：灌木覆盖度≥70%；中：灌木覆盖度50～69%；疏：灌木覆盖度30～49%。
	A6 乔木林（不含乔木经济林）面积蓄积按龄组统计表

	
	
	
	
	
	
	
	
	单位：hm2、m3

	统计单位
	树种结构类型
	林木使用权
	起源
	优势树种
	合计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成熟林
	过熟林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树种结构类型：反映乔木林分的针阔叶树种组成，共分7个类型，分别是针叶纯林（单个针叶树种蓄积或株数≥90%）、阔叶纯林（单个阔叶树种蓄积或株数≥90%）、针叶相对纯林（单个针叶树种蓄积或株数占65%～90%）、阔叶相对纯林（单个阔叶树种蓄积或株数占65%～90%）、针叶混交林（针叶树种总蓄积或株数占35%～65%）、阔叶混交林（阔叶树种总蓄积或株数≥65%）。
、


	A7 经济林统计表

	
	
	
	
	
	
	
	
	
	
	
	
	
	
	
	
	
	单位：hm2、株

	统计单位
	林木使用权
	起源
	树种
	总计
	乔 木 经 济 林
	灌 木 经 济 林

	
	
	
	
	
	合计
	产前期
	初产期
	盛产期
	衰产期
	合计
	产前期
	初产期
	盛产期
	衰产期

	
	
	
	
	面积
	株数
	面积
	株数
	面积
	株数
	面积
	株数
	面积
	株数
	面积
	株数
	
	面积
	面积
	面积
	面积

	
	
	
	
	
	
	
	
	
	
	
	
	
	
	
	
	
	
	
	
	

	注：统计单位为村或林班


	A8.林地质量等级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统计单位
	林地权属
	合计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A9 森林林木生长量表

	单位：%、m3

	统计单位
	优势树种
	合计
	乔木林（林分）
	疏林
	散生木

	
	
	净生长率
	净生长量
	计
	幼龄林
	中龄林
	近熟林
	成熟林
	过熟林
	
	

	
	
	
	
	净生长率
	净生长量
	净生长率
	净生长量
	净生长率
	净生长量
	净生长率
	净生长量
	净生长率
	净生长量
	净生长率
	净生长量
	净生长率
	净生长量
	净生长率
	净生长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10  编案单位基本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元、m2

	统计单位
	职工人数
	办公及管护用房面积（平方米）
	人均年收入（元）
	人均财政拨款    (元)

	
	实有人数
	编制内人数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中级以下
	大专及以上学历
	农林类学历
	经营管护人员
	管理人员
	
	
	

	
	
	
	
	
	
	
	
	
	
	
	
	

	
	
	
	
	
	
	
	
	
	
	
	
	


	B1.人工造林规划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统计单位
	森林类别
	森林经营类型
	造林地类
	造林方式
	阶段任务安排

	
	
	
	
	
	合计
	前期
	后期

	
	
	
	
	
	
	计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B1-1 人工造林小班规划设计一览表

	单位：株、m、hm2

	经营单位
	村或林班
	小班
	小班面积
	地类
	立地类型
	森林类别
	造林方式
	规划林种
	森林经营类型
	造林树种组成
	整地
	栽植
	幼林抚育
	需苗量
	造林年度
	造林模式号
	更新类型
	备注

	
	
	
	
	
	
	
	
	
	
	
	时间
	规格
	方式
	密度株（穴）
	株行距
	种植点配置
	措施
	当年次数
	
	
	
	
	

	
	
	
	
	
	
	
	
	
	
	
	
	
	
	
	
	
	
	
	
	
	
	
	


	B2.森林抚育规划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统计单位
	森林类别
	林种
	森林经营类型
	抚育方式
	阶段任务安排

	
	
	
	
	
	合计
	前期
	后期

	
	
	
	
	
	
	计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B2-1 森林抚育小班规划设计一览表

	
	
	
	
	
	
	
	
	
	
	
	
	
	
	
	
	
	
	
	
	
	
	单位：hm2、cm、m3/hm2、m3、株

	经营单位
	村或林班
	小班
	小班面积
	地类
	起源
	森林类别
	林种
	亚林种
	伐前林分状况
	采伐因子
	伐后林分状况
	补植措施
	经营类型
	抚育年度

	
	
	
	
	
	
	
	
	
	龄组（同龄林）
	发育阶段（异龄林）
	树种组成
	郁闭度
	目的树种株数占比
	目的树种平均胸径
	抚育方式
	采伐株数
	采伐树种
	采伐蓄积
	出材量
	采伐剩余物处理
	树种组成
	郁闭度
	目的树种株数占比
	目的树种平均胸径
	公顷林木株数
	公顷蓄积
	小班蓄积
	补植面积
	补植树种
	补植密度
	补植方法
	补植株数
	
	

	
	
	
	
	
	
	
	
	
	
	
	
	
	
	
	
	
	
	
	
	
	
	
	
	
	
	
	
	
	
	
	
	
	
	


注：抚育采伐蓄积，列入到采伐规划面积蓄积统计表中。
	B3.改造采伐规划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统计单位
	森林类别
	林种区
	森林经营类型
	改造措施
	阶段任务安排

	
	
	
	
	
	合计
	前期
	后期

	
	
	
	
	
	
	计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B3-1 改造采伐小班规划设计一览表

	
	
	
	
	
	
	
	
	
	
	
	
	
	
	
	
	
	
	
	单位：hm2、cm、m、株/hm2、m3、株

	经营单位
	村或林班
	小班号
	面积
	林地使用权
	林木使用权
	地类
	立地类型
	优势树种（组）
	年龄
	平均胸径
	平均树高
	优势木平均高
	公顷株数
	森林类别
	森林经营类型
	作业年度
	改造方式
	采伐强度
	采伐蓄积
	补植树种
	补植株数

	
	
	
	
	
	
	
	
	
	
	
	
	
	
	
	
	
	
	
	
	
	

	
	
	
	
	
	
	
	
	
	
	
	
	
	
	
	
	
	
	
	
	
	


注：现有国家规定灌木林地以外的其它灌木林地，也可列入改造范围。改造采伐面积蓄积，列入到表B4。
	B4.森林采伐规划面积蓄积统计表

	
	
	
	
	
	
	
	
	
	
	
	
	
	
	
	
	
	单位：hm2、m3、

	统计单位
	森林类别
	林种区
	森林经营类型
	采伐类型
	采伐方式
	阶段任务安排

	
	
	
	
	
	
	合计
	前期
	后期

	
	
	
	
	
	
	
	计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
	。。。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面积
	蓄积

	
	
	
	
	
	
	
	
	
	
	
	
	
	
	
	
	
	
	
	
	
	


	B4-1 森林采伐规划小班设计一览表

	
	
	
	
	
	
	
	
	
	
	
	
	
	
	单位：hm2、cm、m、株/hm2、m3/hm2、m3、%、株

	经营单位
	村或林班
	小班
	小班面积
	地类
	林种
	树种组成
	起源
	郁闭度
	年龄
	胸径
	树高
	公顷蓄积
	公顷株数
	小班蓄积
	森林经营类型
	采伐类型
	采伐年度
	采伐方式
	采伐强度
	采伐蓄积

	
	
	
	
	
	
	
	
	
	
	
	
	
	
	
	
	
	
	
	
	

	
	
	
	
	
	
	
	
	
	
	
	
	
	
	
	
	
	
	
	
	

	
	
	
	
	
	
	
	
	
	
	
	
	
	
	
	
	
	
	
	
	

	说明：本表仅对前期的任务进行设计


	B5.森林经营类型作业法一览表

	单位：hm2、cm、m、株/hm2、m3/hm2、m3、%、株

	县
	乡镇
	村委会
	林班号
	小班号
	地类
	小班面积
	土地所有权
	林地类别
	亚林种
	优势树种
	树种组成
	起源
	龄组
	郁闭度
	平均树高
	平均胸径
	公顷蓄积
	公顷株数
	森林类型
	森林作业法
	目标郁闭度
	目标树种组成
	目标林层结构
	目标公顷株数
	目标胸径
	目标公顷蓄积

	
	
	
	
	
	
	
	
	
	
	
	
	
	
	
	
	
	
	
	
	
	
	
	
	
	
	


	B6.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表

	统计单位
	基础设施类别
	设施设备名称
	设施设备类型
	单位
	规模合计
	前期
	后期
	备注

	
	
	
	
	
	
	需改造
	需新建
	需改造
	需新建
	

	
	1、种子生产
	
	
	hm2
	
	
	
	
	
	

	
	
	
	
	
	
	
	
	
	
	

	
	2、苗木生产
	
	
	株
	
	
	
	
	
	

	
	
	
	
	
	
	
	
	
	
	

	
	3、林道建设
	
	
	km
	
	
	
	
	
	

	
	
	
	
	
	
	
	
	
	
	

	
	4、营林设施
	
	
	
	
	
	
	
	
	

	
	（1）生产用房
	
	
	m2
	
	
	
	
	
	

	
	（2）临时贮木场
	
	
	个
	
	
	
	
	
	

	
	***
	
	
	
	
	
	
	
	
	


	C1.建设内容及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类别
	内容
	规格
	数量
	单位
	经济指标
	经费预算(万元)
	比例

	
	
	
	
	
	
	金额
	单位
	
	

	
	总计
	
	
	
	
	
	
	
	

	一
	森林经营
	
	
	
	
	
	
	
	

	
	人工造林（更新）
	
	
	
	
	
	
	
	

	
	森林抚育
	
	
	
	
	
	
	
	

	
	封山育林
	
	
	
	
	
	
	
	

	
	低效林改造
	
	
	
	
	
	
	
	

	
	森林保护
	
	
	
	
	
	
	
	

	
	…
	
	
	
	
	
	
	
	

	二
	森林资源利用费用
	
	
	
	
	
	
	
	

	
	非木质资源开发
	
	
	
	
	
	
	
	

	
	森林游憩
	
	
	
	
	
	
	
	

	
	…
	
	
	
	
	
	
	
	

	三
	基础设施建设费用
	
	
	
	
	
	
	
	

	
	林道建设
	
	
	
	
	
	
	
	

	
	林区设施建设
	
	
	
	
	
	
	
	

	
	辅助工程等
	
	
	
	
	
	
	
	

	
	…
	
	
	
	
	
	
	
	

	四
	能力建设费用
	
	
	
	
	
	
	
	

	
	…
	
	
	
	
	
	
	
	

	五
	基本预备费
	
	
	
	
	
	
	
	


                          C2.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位投资（元）
	单位收入（元）
	备注

	1
	造林
	
	
	
	
	

	
	人工造林
	
	
	
	
	

	
	封山育林
	
	
	
	
	

	
	***
	
	
	
	
	

	2
	抚育
	
	
	
	
	

	
	定株抚育
	
	
	
	
	

	
	透光抚育
	
	
	
	
	

	
	生长抚育
	
	
	
	
	

	
	修枝抚育
	
	
	
	
	

	
	卫生清理
	
	
	
	
	

	
	水肥管理
	
	
	
	
	

	
	****
	
	
	
	
	

	3
	森林改造
	
	
	
	
	

	
	低产林改造
	
	
	
	
	

	
	低效林改造
	
	
	
	
	

	
	疏林地改造
	
	
	
	
	

	
	退化林修复
	
	
	
	
	

	
	***
	
	
	
	
	

	4
	采伐
	
	
	
	
	

	
	主伐
	
	
	
	
	

	
	抚育采伐
	
	
	
	
	

	
	改造采伐
	
	
	
	
	

	
	更新采伐
	
	
	
	
	

	
	其他采伐
	
	
	
	
	

	
	***
	
	
	
	
	

	5
	非木资源经营
	
	
	
	
	

	
	经济林经营
	
	
	
	
	

	
	林化工业原料林经营
	
	
	
	
	

	
	生物质能源林经营
	
	
	
	
	

	
	竹林经营
	
	
	
	
	

	
	林下经济经营
	
	
	
	
	

	
	***
	
	
	
	
	

	6
	森林景观利用
	
	
	
	
	

	
	风景林保育
	
	
	
	
	

	
	森林游憩
	
	
	
	
	

	
	森林生态康养
	
	
	
	
	

	
	***
	
	
	
	
	

	7
	森林健康与保护
	
	
	
	
	

	
	***
	
	
	
	
	

	8
	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
	
	
	
	
	

	9
	林区道路建设
	
	
	
	
	

	
	***
	
	
	
	
	

	10
	营林设施建设
	
	
	
	
	

	
	***
	
	
	
	
	

	11
	木材产品
	
	
	
	
	

	
	***
	
	
	
	
	

	12
	非木产品
	
	
	
	
	

	
	***
	
	
	
	
	

	13
	种苗
	
	
	
	
	

	
	***
	
	
	
	
	

	14
	服务业
	
	
	
	
	

	
	***
	
	
	
	
	

	15
	****
	
	
	
	
	

	注：可结合实际进行补充


附  录  B
表B.1  小班属性数据结构表

	编号
	字段名
	中文名
	数据类型
	长度
	小数位

	1
	xian
	县（市、旗）
	字符型
	6
	

	2
	xiang
	乡
	字符型
	9
	

	3
	cun
	村
	字符型
	12
	

	4
	lin_ye_ju
	林业局（牧场）
	字符型
	6
	

	5
	lin_chang
	林场（分场）
	字符型
	9
	

	6
	lin_qu
	林区
	字符型
	9
	

	7
	lin_ban
	林（草）班
	字符型
	4
	

	8
	xiao_ban
	小班号
	字符型
	5
	

	9
	tbbh
	图斑编号
	字符型
	8
	

	10
	tbmj
	图斑面积
	双精度
	18
	2

	11
	di_lei
	地类
	字符型
	6
	

	12
	b_an_di_lei
	编案地类
	字符型
	6
	

	13
	zbfglx
	植被覆盖类型
	字符型
	5
	

	14
	ld_qs
	土地所有权属
	字符型
	2
	

	15
	tdsyqs
	土地使用权属
	字符型
	2
	

	16
	lmqs
	林木所有权属
	字符型
	2
	

	17
	lmsyqs
	林木使用权属
	字符型
	2
	

	18
	sen_lin_lb
	森林类别
	字符型
	3
	

	19
	shi_quan_d
	事权等级
	字符型
	2
	

	20
	gjgyl_bhdj
	国家级公益林保护等级
	字符型
	1
	

	21
	lin_zhong
	林种
	字符型
	3
	

	22
	yalin_zhong
	亚林种
	字符型
	3
	

	23
	you_shi_sz
	优势树种
	字符型
	6
	

	24
	shuzhong_zc
	树种组成
	字符型
	16
	

	25
	qi_yuan
	起源
	字符型
	2
	

	26
	pingjun_nl
	平均年龄
	整型
	4
	

	27
	ling_zu
	龄组
	字符型
	1
	

	28
	yu_bi_du
	郁闭度/覆盖度
	双精度
	6
	2

	29
	pingjun_xj
	平均胸径
	浮点型
	6
	1

	30
	pingjun_sg
	平均树高
	浮点型
	6
	1

	31
	mei_gq_xj
	每公顷蓄积
	双精度
	12
	2

	32
	mei_gq_zs
	每公顷株数
	整型
	6
	

	33
	huo_lm_xj
	林木蓄积
	整型
	12
	1

	35
	san_sheng_xj
	散生蓄积
	双精度
	12
	2

	36
	xiao_ban_zs
	小班株数
	整型
	4
	

	37
	xiao_ban_xj
	小班蓄积
	双精度
	12
	2

	38
	li_di_lx
	立地类型
	字符型
	40
	

	39
	di_mao
	地貌
	字符型
	1
	

	40
	po_xiang
	坡向
	字符型
	1
	

	41
	po_wei
	坡位
	字符型
	1
	

	42
	po_du
	坡度
	整型
	2
	

	43
	hai_ba
	海拔
	整型
	5
	

	44
	tu_rang_lx
	土壤类型
	字符型
	3
	

	45
	tu_ceng_hd
	土层厚度
	整型
	3
	

	46
	jt_qw
	交通区位
	字符型
	1
	

	47
	bh_dj
	林地保护等级
	字符型
	1
	

	48
	zl_dj
	林地质量等级
	字符型
	1
	

	49
	dispe
	灾害类型
	字符型
	2
	

	50
	disaster_class
	灾害等级
	字符型
	1
	

	51
	jy_fen_qu
	森林经营分区
	字符型
	20
	

	52
	shuzhong_jiegou_lx
	树种结构类型
	字符型
	30
	

	53
	sl_jy_lei_xing
	森林经营类型
	字符型
	100
	

	54
	sl_jy_lei_xing_xf
	森林经营类型细分
	字符型
	100
	

	55
	jy_chuoshi_lx
	森林经营措施类型
	字符型
	100
	

	56
	jy_zyf
	森林经营类型作业法
	字符型
	100
	

	57
	jy_mo_shi
	森林经营模式
	字符型
	100
	

	58
	mb_sz_zc
	目标_树种组成
	字符型
	10
	

	59
	mb_lc_jg
	目标_林层结构
	字符型
	2
	

	60
	mb_gq_zs
	目标_公顷株数
	双精度
	4
	

	61
	mb_pj_xj
	目标_胸径
	双精度
	6
	1

	62
	qq_jy_cs_1
	前期_经营措施_1
	字符型
	30
	

	63
	qq_jy_cs_2
	前期_经营措施_2
	字符型
	30
	

	64
	qq_jy_cs_3
	前期_经营措施_3
	字符型
	30
	

	65
	hq_jy_cs_1
	后期_经营措施_1
	字符型
	30
	

	66
	hq_jy_cs_2
	后期_经营措施_2
	字符型
	30
	

	67
	hq_jy_cs_3
	后期_经营措施_3
	字符型
	30
	

	68
	cf_lei_xing
	采伐类型
	字符型
	30
	

	69
	fuy_lei_xing
	抚育类型
	字符型
	30
	

	70
	gx_lei_xing
	更新类型
	字符型
	30
	

	71
	fey_lei_xing
	封育类型
	字符型
	30
	

	72
	cf_xj
	采伐蓄积
	双精度
	12
	1

	73
	cf_ccl
	采伐出材量
	双精度
	12
	1

	74
	shs_nd
	实施年度
	字符型
	5
	


附  录  C

术语和定义

1.森林经营 

从形成森林、培育森林到采伐更新整个过程的各种森林培育措施和管护措施的总称。

2.森林经营单位

有明确边界和单位法人资质，以森林资源为主要生产资料，长期进行森林经营和管护的单位。

3.编案单位

是指拥有森林资源资产的所有权或经营权、处置权，经营界限明确，产权明晰，有一定经营规模和相对稳定的经营期限，能自主决策和实施森林经营，为满足森林经营需求而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经营单位、经济实体。

4.森林经理期
是指森林经营主体为实现其阶段目标任务，在一定时段内按照既定的经营方针、目标与任务对所属森林资源进行资源调整、配置的最佳时间间隔期。经理期一般为10年，以工业原料林为主要经营对象的编案单位经理期可以为5年。

5.类型经营法 

以森林经营类型组织为单元，设计经营目标和技术措施的森林经营方法。
6.区域经营法

以经营区域为单元，设计经营目标和技术措施的森林经营方法。（注：经营区域是具有相同经营目的、能采取统一经营措施的、且地域上相连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多个小班或林班组成的单元。）

7.小班经营法

以单个小班为单元，设计独立的经营目标和经营措施体系的森林经营方法。

8.森林经营类型

将经营目标、经营周期、经营管理水平、立地质量和技术特征相同或相似的小班，划归同一类型，采取相对一致的培育过程的小班集合体。

9.森林经营措施类型

按照森林培育和利用的主要环节或技术措施，将森林经营措施和技术特征相同的小班组织为同一类型的小班集合体。

10.全周期经营计划

全周期经营计划是从森林的建立、培育到采伐利用全部过程所采用的一系列技术措施的综合。
11.目标林相
是指通过持续经营培育成符合特定目标的森林状态，包括单位面积蓄积量、生产力、天然更新能力、森林健康度和经济收益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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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XX县XX镇XX村森林经营简表

	   经营宗数   30    宗             经营面积：    2000    亩                                                                                                      单位：亩、年、立方米、年度、株/亩

	林班
号
	小班
号
	小班
面积
	宗地
号
	宗地
面积
	森林资源现状
	森林经营类型
	更新造林规划设计
	森林采伐规划设计

	
	
	
	
	
	地类
	林种
	优势树种
	树种组成
	起源
	郁闭度
	年龄
	林木
蓄积量
	散生
木蓄积
	
	造林树种
	造林时间
	造林密度
	抚育措施
	第一次抚育间伐时间
	采伐类型和方式
	采伐时间

	合计
	
	2000 
	
	
	
	
	
	
	
	
	
	
	
	
	
	
	110 
	
	
	
	

	002 
	050 
	2000 
	091 
	2000 
	乔木林地
	一般用材林
	杉木
	8杉2阔
	人工
	0.90 
	13 
	960 
	15
	集约经营的商品林
	杉木
	2022 
	110 
	施肥、透光伐
	2025
	主伐 皆伐
	2021


简要说明：XX县XX镇XX村xx亩集体林系某某个人承包或流转，林木总蓄积xx立方米，其中天然林xx亩，蓄积量xx立方米；人工林xx亩，蓄积量xx立方米。采伐规划优先安排抚育间伐和成过熟林的采伐，并分年度落实到具体的山头地块（详见XX县XX镇XX村森林经营简表）。根据采伐规划实施森林抚育、保护和申请林木采伐，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科学经营，可以提高林分质量和森林经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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